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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执行国家和四川省的有关建筑工程抗震防灾的法律法规，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

针，使建筑采用隔震和消能减震技术后，在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能

保持正常使用功能，减少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内高烈度设防地区或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新建学校、幼儿园、

医院、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应急指挥中心、应急避难场所、广播电视等建筑的抗震设

计及维护。其它需要保证遭受相当于本地区设防地震时正常使用功能的新建建筑设计、使用

及维护，可参考本标准执行。 

【条文说明】根据《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744 号令），位于高烈度设防地区、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新建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应急指挥中心、

应急避难场所、广播电视等建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用隔震减震等技术，保证发生本区

域设防地震时能够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本标准主要针对上述“两区八类”建筑实现设防地震下

正常使用目标而制定，涵盖建筑设计全专业，包括建筑（含园林景观）、结构、机电设备等

相关专业。其它需要保证遭受相当于本地区设防地震时正常使用功能要求的新建建筑设计，

可参考本标准执行。既有的“两区八类”建筑进行抗震加固时，经充分论证后采用隔震减震技

术时，也可参考本标准执行。 

1.0.3 按本标准进行设计的建筑，其基本抗震设防目标是：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

度的设防地震影响时，建筑主体结构基本不受损坏或不需修理即可继续使用，隔震和消能减

震部件正常工作，建筑非结构构件及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基本完好，附属机电设备及其与主

体结构的连接满足正常使用要求；当遭受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罕遇地震时，隔震和消能减

震部件正常工作，建筑结构可能发生损坏，但经一般性修理可快速恢复使用功能，非结构构

件及其连接的损坏不致造成人员伤亡和危及主体结构安全，相连接的附属设备可能损坏，经

一般修理后仍可继续运行；特殊设防类建筑遭受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极罕遇地震时，应确

保其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 

1.0.4 建筑隔震和减震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四川省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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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与符号 

2.1 术语 

2.1.1 保持正常使用功能要求 requirement to maintain normal use functionality 

在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地震影响时保证结构和建筑非结构构件基本完好、建

筑附属机电设备和仪器设备正常使用。 

2.1.2 地震时正常使用建筑 normally used buildings in earthquakes 

在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地震影响时能保持正常使用功能要求的新建学校、幼

儿园、医院、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应急指挥中心、应急避难场所、广播电视等建筑。 

2.1.3 结构构件 structural members 

结构构件指主体结构构件，不包括隔震部件、减震部件等。 

2.1.4 建筑非结构构件 architectural non-structural components 

建筑中除承重骨架体系以外的固定构件和部件，主要包括非承重墙体，附着于楼屋面结

构的构件、装饰构件和部件、固定于楼面的大型储物柜等。 

2.1.5 建筑附属机电设备 architectural attached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为建筑使用功能服务的附属机械、电气构件、部件和系统，主要包括电梯、照明和应急

电源、通信设备，管道系统，供暖和空气调节系统，烟火监测和消防系统，公用天线等。 

2.1.6 仪器设备 equipment facilities 

除建筑附属机电设备外，为建筑特定使用功能直接服务的专门仪器设备及其系统，主要

包括医疗设备、教学设备、信息系统等。 

2.1.7 高烈度设防地区 high seismic precautionary intensity area 

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及以上的地区。 

2.1.8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 key area for earthquake surveillance and protection 

未来 5 至 10 年内存在发生破坏性地震危险或者受破坏性地震影响，可能造成严重的地

震灾害损失的地区和城市。 

2.1.9 建筑抗震性能目标 seismic performance objectives of building 

对应于不同地震动水准的建筑预期损坏状态或使用功能。 

2.1.10 抗震设防烈度 seismic precautionary intensity 

按国家规定的权限批准作为一个地区抗震设防依据的地震烈度。一般情况，取50年内超

越概率10%的地震烈度。 

2.1.11 极罕遇地震 very rare earthquake 

在设计基准期内年超越概率为1x10-4的地震动。 

2.1.12 隔震建筑 seismically isolated building 

为降低地震响应，在结构中设置隔震层而实现隔震功能的建筑，包括上部结构、隔震层、

下部结构和基础。 

2.1.13 隔震层 seismic isolation  

隔震建筑设置在基础、底部或下部结构与上部结构之间的全部部件的总称，包括隔震支

座、阻尼装置、抗风装置、限位装置、抗拉装置、附属装置及相关的支承或连接构件等。 

2.1.14 隔震支座 seismic isolator  

隔震层用于承载上部结构，并具有隔震变形能力的支座。 

2.1.15 隔震部件 isolation component 

由隔震支座、阻尼装置、抗风装置、限位装置、抗拉装置及相关的支承或连接构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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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 

2.1.16 底部剪力比 base shear ratio 

对于隔震建筑是指设防地震作用下结构隔震后与隔震前上部结构底部剪力之比值；对于

减震建筑是指设防地震作用下减震后结构的底部剪力与减震前上部结构底部剪力之比值。 

2.1.17 消能器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 

消能器是通过内部材料或构件的摩擦、弹塑性滞回变形或黏（弹）性滞回变形来耗散或

吸收能量的装置。包括位移相关型消能器、速度相关型消能器和复合型消能器。 

2.1.18 消能减震结构 energy dissipation structure 

设置消能器的结构，消能减震结构包括主体结构和消能部件。 

2.1.19 消能部件 energy dissipation part 

由消能器和支撑或连接消能器构件组成的部分｡ 

2.1.20 消能子结构 energy dissipation sub-structure 

指与消能部件直接连接的主体结构单元，包括梁、柱、抗震墙及其节点｡ 

2.1.21 位移相关型消能器 displacement dependent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s 

耗能能力与消能器两端的相对位移相关的消能器，如金属消能器、摩擦消能器和屈曲约

束支撑等｡ 

2.1.22 速度相关型消能器 velocity dependent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s 

耗能能力与消能器两端的相对速度有关的消能器，如黏滞消能器、黏弹性消能器等｡ 

2.1.23  复合型消能器  composite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 

耗能能力与消能器两端的相对位移和相对速度有关的消能器，如铅黏弹性消能器等。 

2.1.24 金属能器 metal yield damper 

由各种不同金属材料元件或构件制成，利用金属元件或构件屈服时产生的弹塑性滞回变

形耗散能量的减震装置｡ 

2.1.25 摩擦消能器 friction damper 

由钢元件或构件、摩擦片和预压螺栓等组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元件或构件间相对位

移时产生摩擦做功而耗散能量的减震装置｡ 

2.1.26 屈曲约束支撑 buckling-restrained brace 

由核心单元、外约束单元等组成，利用核心单元产生弹塑性滞回变形耗散能量的减震装

置｡ 

2.1.27 黏滞消能器 viscous fluid damper 

由缸体、活塞、黏滞材料等部分组成，利用黏滞材料运动时产生黏滞阻尼耗散能量的减

震装置｡ 

2.1.28 黏滞阻尼墙 viscous damping wall 

黏滞阻尼墙是一种由钢板在高黏度阻尼液（高分子聚合物）中运动而产生黏滞阻尼力的

减震装置｡ 

2.1.29 黏弹性消能器 viscous elastic damper 

由黏弹性阻尼材料和约束钢板或圆（方形或矩形）钢筒约束层组成，利用黏弹性材料间

产生的剪切或拉压滞回变形来耗散能量的减震装置。 

2.1.30 复合减震墙板消能器 energy dissipation composite wallboard damper 

由墙板、阻尼件等部分组成，利用墙板的相对运动，耗散地震输入结构中能量的减震装

置。 

2.1.31 附加阻尼比 additional damping ratio 

消能减震结构往复运动时消能器附加给主体结构的有效阻尼比｡ 

2.1.32 附加刚度 additional stiff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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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能减震结构往复运动时消能部件附加给主体结构的刚度｡ 

2.1.32 消能器设计阻尼力 design force of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 

消能器对应于设计位移或设计速度下的阻尼力｡ 

2.1.33 消能器设计位移 design displacement of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 

消能减震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消能器达到的位移值｡ 

2.1.34 消能器设计速度 design velocity of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 

消能减震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消能器达到的速度值｡ 

2.1.35 消能器极限位移 ultimate displacement of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 

消能器能达到的最大变形量，消能器的变形超过该值后认为消能器失去消能功能｡ 

2.1.36 消能器极限速度 ultimate velocity of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 

消能器能达到的最大速度值，消能器的速度超过该值后认为消能器失去消能功能。 

2.1.37 弹性设计 elastic design 

以弹性分析进行结构效应计算，结构构件设计取作用效应设计值，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

系数，材料强度取设计值的设计方法。 

2.1.38 不屈服设计 unyielding design 

以弹性分析进行结构效应计算，结构构件设计取作用效应标准值，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取1.0，材料强度取标准值的设计方法。 

2.1.39 极限承载力设计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design 

以弹塑性分析进行结构效应计算，结构构件设计取作用效应标准值，承载力抗震调整系

数取1.0，材料强度取极限值的设计方法。混凝土极限强度可取立方强度标准值0.88倍，钢筋

极限强度可取屈服强度标准值的1.25倍，钢材极限强度可取抗拉强度最小值。 

2.2 符号 

S  ——结构构件内力组合的设计值； 

R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G ——重力荷载分项系数； 

Eh ——水平向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Ev ——竖向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GES ——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 

EhS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EvS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kR ——构件承载力标准值； 

k

R ——考虑材料强度提高系数的构件承载力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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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采用隔震减震技术的设防地震作用下正常使用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的有关规定确定。 

3.1.2 采用隔震减震技术的设防地震作用下正常使用建筑应根据建筑抗震设防类别、设计地

震动参数、场地条件、建筑结构类型和使用要求，确定合理的隔震或减震方案。 

【条文说明】一般来说，高烈度区宜优先采用隔震方案，更容易实现设防地震作用下正常使

用的性能目标。 

3.1.3 采用隔震减震技术的地震时正常使用建筑，应符合抗震概念设计的要求，宜具有合理

的建筑形体规则性，结构布置宜避免产生不规则项，不应采用严重不规则结构。 

【条文说明】建筑形体和布置的规则合理性是确保建筑在设防地震下保持正常使用功能的重

要前提。形体指建筑平面形状和立面、竖向剖面的变化。规则的建筑方案体现在体型（平面

和立面的形状）简单，抗侧力体系的刚度和承载力上下变化连续、均匀，平面布置基本对称。

本条对建筑设计方案提出要求，优先采用符合抗震概念设计方案。 

3.1.4 采用隔震减震技术的地震时正常使用建筑的适用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适用的最大高度宜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高层建

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和地方标准《四川

省抗震设防超限高层民用建筑工程界定标准》DB51/T 5058 的规定的较小值，超过时应进行

专项研究。 

2 采用屈曲约束支撑（BRB）—钢筋混凝土框架组成抗侧力体系的结构时，在设防地震

下当底层屈曲约束支撑框架按抗侧刚度分配的地震倾覆力矩大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 50%

时，结构适用的最大高度可按表 3.1.4 取值： 

表 3.1.4 屈曲约束支撑（BRB）—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的适用最大高度（m） 

设防烈度 6 7（0.10g、0.15g） 8（0.20g） 8（0.30g） 9 

适用高度（m） 90 80 65 52 12（3 层） 

注：隔震结构的高度是指下支墩的顶部至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

部分）；当下支墩的顶部高于室外地面时，结构高度从室外地面起算。 

【条文说明】地震时正常使用建筑的结构适用最大高度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确定，对于平

面和竖向均不规则的结构，适用最大高度一般减少 10％左右。 

屈曲约束支撑（BRB）—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中，BRB 支撑承担较大的水平力，但不及

抗震墙，其适用最大高度不宜超过框架结构和框架-剪力墙结构二者适用最大高度的平均值。 

3.1.5 设防地震下保持正常使用功能的建筑，各结构单元之间防震缝的宽度，应避免地震时

碰撞或挤压产生破坏，并符合下列规定： 

1 防震缝宽度应分别满足下列要求： 

1）防震缝宽度应确保相邻建筑在设防地震下不碰撞，最小缝宽不小于 100mm； 

2）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包括设置少量抗震墙的框架结构）房屋的防震缝宽度，

当高度不超过 15m 时不应小于 100mm；高度超过 15m 时，6 度、7 度、8 度和 9 度分别每

增加高度 4m、3m、2m 和 1m，宜加宽 20mm； 

3）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结构房屋的防震缝宽度不应小于本款 2）项规定数值的

70％，钢筋混凝土抗震墙结构房屋的防震缝宽度不应小于本款 2）项规定数值的 50％；且均

不宜小于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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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钢结构房屋需要设置防震缝时，缝宽应不小于相应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的 1.5

倍； 

5）防震缝两侧结构类型不同时，应按较宽防震缝的结构类型和较低结构高度确定

缝宽。 

2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房屋，防震缝两侧结构层高相差较大时，两侧框架柱纵筋宜加强，

箍筋应全高加密。 

注：1）对于本条第 1 款第 2）项，应计算设防地震作用下防震缝两侧结构单元可能碰

撞位置处的最大水平位移，缝宽取两侧位移最大值之和； 

2）本条第 1 款第 5）项中计算防震缝宽度的结构高度应取至防震缝两侧较低结构

单元的顶面，包括有碰撞可能的结构或构件顶端、屋面女儿墙及构架； 

3）本条第 2 款中纵筋加强及箍筋全高加密的范围是从底层到较低层屋面的框架柱。 

【条文说明】历次大地震中相邻建筑碰撞破坏普遍。本条规定的单元之间防震缝宽度，是按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第 6.1.4 条较本地区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的方式

确定。当隔震减震建筑的底部剪力比不大于 0.5 时，防震缝宽度可按第 1 款第 2）项设防烈

度降低一度的要求确定，但仍需满足第 1 款第 1）项的要求。 

3.1.6 采用隔震减震技术的设防地震作用下正常使用建筑应进行设防地震下的结构承载力设

计和变形验算，以及罕遇地震下的结构变形验算和必要的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对于减震建

筑尚应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不考虑附加阻尼有利作用的结构承载力和变形验算；对有重要设

备或特殊功能的房间宜进行水平加速度验算。对于特殊设防类建筑，尚应对结构进行极罕遇

地震作用下的变形验算。 

3.1.7 设防地震作用下采用反应谱分析时主体结构可采用线弹性模型，采用时程分析时主体

结构可采用线弹性模型或弹塑性模型；罕遇地震及极罕遇地震作用下主体结构应采用弹塑性

模型进行分析。 

【条文说明】隔震、减震结构验算设防地震作用下的变形，主体结构基本保持弹性，可根据

采用的分析方法选取适当的主体结构模型，减隔震元件根据其工作特性选取适当的模型；罕

遇地震作用下，允许结构进入损伤程度轻微到中度的弹塑性状态，采用弹塑性模型进行分析。 

3.1.8 对特殊设防类和房屋高度超过 60m 的重点设防类建筑，宜采用不少于两种计算软件对

地震作用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采用不同的计算软件进行计算分析时，各计算模型应保持

一致，各软件基本计算结果应保证一定的相似性。 

【条文说明】采用不同的计算软件进行计算分析时，各软件基本计算结果应保证一定的相似

性，即：在弹性模型条件下，各软件计算所得的质量、主要振型周期相对误差不大于 5％；

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所得的底部剪力，相对误差不大于 10％。 

3.1.9 采用隔震减震技术的地震时正常使用建筑的抗震设计应考虑楼梯、看台等层间结构构

件和填充墙等非结构构件对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并在计算分析和构造措施上予以体现。 

【条文说明】填充墙对结构抗震性能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类： 1）填充墙上下不均匀，形成

薄弱楼层；2）填充墙平面布置不均匀，加剧结构扭转反应；3）局部砌筑不到顶，形成短柱

或极短柱。设计中对此应有相应的处理措施：对于第一种情况，可采取增强底层刚度及承载

力的方法进行设计；第二种情况可采取等效扭转法计入其影响；第三种情况可采取填充墙柔

性连接消除其不利影响，或按短柱或极短柱的相关要求进行设计，考虑填充墙的约束作用，

按实际情况验算该柱抗剪承载力、箍筋全高加密、必要时增加交叉斜向配筋等措施。 

3.1.10 建筑场地为Ⅲ、Ⅳ类时，对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15g 和 0.30g 的地区，宜分别按

抗震设防烈度 8 度(0.20g)和 9 度(0.40g)时各抗震设防类别建筑的要求采取抗震构造措施。 

3.1.11 新技术新产品的装置作为隔震减震器件应用于工程时应进行专项论证，并符合现行相

关标准中有关隔震减震器件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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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高烈度设防区、复杂结构可采用组合减隔震方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组合减隔震方式应根据结构特性和抗震需求，在隔震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布置使用消能

器，充分发挥消能器性能。 

2 组合减隔震设计应分别符合本标准有关隔震设计和减震设计的规定。 

【条文说明】组合减隔震是指在隔震建筑的隔震层以外的楼层设置消能器，形成隔震和减震

共同作用的减隔震形式。用组合减隔震方案时，应充分考虑消能器两端在地震作用下的位移，

保证罕遇地震作用下消能器正常工作。 

3.1.13 设计文件应明确隔震和减震装置的主要参数；隔震和减震装置的产品型式检验、出厂

检验和见证检验的结果应与设计参数相符，安装前应对相关检验报告进行审核验证。 

【条文说明】隔震和减震装置应通过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见证检验。型式检验应满足相关

产品要求，检验报告有效期应符合相关规定；出厂检验报告只针对项目的产品有效；见证检

验应在几方责任主体共同见证下进行。 

3.1.14 隔震减震建筑经历火灾高温环境，或遭遇不低于设防烈度的地震后，应对隔震层、消

能部件、消能子结构等进行检查，对隔震装置和消能器进行必要的检测，以判定继续使用或

更换。设计文件应注明使用期间建筑使用方或管理方对隔震减震装置的定期检查与维护要

求。 

3.2 正常使用建筑分类及性能目标 

3.2.1 地震时正常使用建筑分为 I 类建筑和 II 类建筑，其分类应按照表 3.2.1 进行。 

表 3.2.1 地震时正常使用建筑分类 

分类 建筑 

I 类 应急指挥中心；医院的主要建筑；应急避难场所建筑；广播电视建筑 

II 类 学校建筑；幼儿园建筑；医院附属用房；养老机构建筑；儿童福利机构建筑 

【条文说明】I 类建筑要求承担地震时抗震救灾功能，地震时正常使用的性能目标高于 II 类

建筑。 

医院的主要建筑：包括医技楼、急诊中心、门诊楼等严重影响震后医疗功能的建筑，以

及具有外科手术室或急诊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院附属用房：包括病房楼、办公楼、食

堂等建筑。学校建筑：包括小学、中学（含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校等的教学楼、食堂、

宿舍及体育馆等人员密集建筑。养老机构建筑：包括养老院、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老

年医养中心等以老年人为主进行生活或者开展活动的机构；养老机构与其他功能建筑合建

时，当养老机构面积超过总建筑面积 50%，或养老机构建筑面积超过 1000 平方米，应比照

“养老机构建筑”。 

3.2.2 地震时正常使用建筑的抗震性能目标应不低于表 3.2.2-1、3.2.2-2 的规定。 

表 3.2.2-1 I 类建筑的抗震性能目标 

构件类型 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 

结构

构件 

关键构件 完好 轻微损坏 

普通竖向构件、

重要水平构件 
完好或基本完好 轻微或轻度损坏 

普通水平构件 基本完好 轻度损坏 

消能部件 正常工作 正常工作 

隔震部件 正常工作 正常工作 

建筑非结构构件 基本完好 轻度损坏 

建筑附属机电设备 正常工作 轻度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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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 正常工作 轻度损坏 

继续使用的要求 无需修理可继续使用 简单修理可继续使用 

表 3.2.2-2 II 类建筑的抗震性能目标 

构件类型 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 

结构

构件 

关键构件 完好或基本完好 轻微或轻度损坏 

普通竖向构件、

重要水平构件 
基本完好或轻微损坏 轻度或中度损坏 

普通水平构件 轻微损坏 中度损坏 

消能部件 正常工作 正常工作 

隔震部件 正常工作 正常工作 

建筑非结构构件 基本完好 中度损坏 

建筑附属机电设备 正常工作 中度损坏 

仪器设备 正常工作 中度损坏 

继续使用的要求 无需修理可继续使用 适度修理可继续使用 

【条文说明】结构构件根据功能、作用、位置及重要性等可分为关键构件、普通竖向构件、

重要水平构件和普通水平构件。关键构件是指构件的失效可能引起结构的连续破坏或危及生

命安全的严重破坏，可由结构工程师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分析确定，如隔震支座的上、下支墩

及其相连的主体结构构件；重要水平构件是指关键构件之外不宜提早屈服的水平构件，包括

对结构整体性有较大影响的水平构件、承受较大集中荷载的楼面梁、承受竖向地震的悬臂梁，

以及消能减震结构中消能子结构的框架梁等。普通竖向构件是指关键构件之外的竖向构件。

普通水平构件包括一般的框架梁、跨高比大于 5 的抗震墙弱连梁等。 

消能部件是指由消能器和连接消能器的构件组成的部分。隔震部件是指由隔震支座、阻

尼装置、抗风装置、限位装置及相关的支承或连接构件组成的部分。 

完好，即构件保持弹性状态；基本完好，即构件基本保持弹性状态；轻微损坏，即构件

可能出现轻微的塑性变形，但不影响正常使用；轻度损坏，即构件达到屈服状态，但不出现

明显的塑性变形；中度损坏，即构件出现明显的塑性变形，但控制在适度修理可继续使用的

范围；正常工作，即隔震、减震部件、附属机电设备、功能性仪器设备正常运行，发挥设计

预期的作用或功能。 

建筑非结构构件、建筑附属机电设备及功能性仪器设备轻度损坏，即外观可能损坏而不

影响使用功能和防火能力，安全玻璃可能产生裂缝但无坠落；中度损坏，即使用功能基本正

常或可很快恢复，耐火时间减少 1/4，强化玻璃破碎，其他玻璃无坠落。 

简单修理，即建筑修复费用与建造成本的比值小于 5%且修复时间小于 7 天；适度修理，

即建筑修复费用与建造成本的比值小于 10%且修复时间小于 30 天。 

3.2.3 地震时保持正常使用建筑的平面薄弱部位连接楼盖应按设防地震弹性、罕遇地震不屈

服设计。 

【条文说明】平面薄弱部位的连接楼板（见图 1），协调着两侧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变形，

使其形成一个抗震单元。地震作用下连接板应力往往较大，一旦破坏，将导致两侧结构非一

致变形增大、结构动力特性改变及抗震承载能力降低。钢筋混凝土梁柱构件抗震设计是基于

延性耗能理念，但该理念不适用于连接板的设计。薄弱部位连接板的应力分析应采用弹性板，

对于图 1a 确定楼板应力时宜采用时程分析法，此法不仅考虑连接两侧主体同相位的位移差，

还计入了潜在相位差引起的错动，有关分析表明，时程分析法求得连接板的应力要高于反应

谱法；对于图 1b 的情况，可采用反应谱方法确定楼板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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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薄弱连接板一                  b）薄弱连接板二 

图 1 平面薄弱部位连接板 

3.3 场地、地基与基础 

3.3.1 建筑的场地宜选择对抗震有利地段或一般地段，宜避开不利地段；当无法避开不利地

段时，应采取有效措施。 

3.3.2 地震时正常使用建筑的地基应稳定可靠；隔震建筑所在的场地宜为 I、II、Ⅲ类，当场

地为Ⅳ类时，应采取有效措施。 

【条文说明】为保证隔震层在地震作用时提供设计预期的力学性能，隔震层不同位置支座对

应的地基与基础不能发生明显的局部变形。当地基为软弱黏性土、液化土、新近填土或严重

不均匀土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地基基础的整体性。 

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 年版)第 12.1.3 条要求：“2 建筑场

地宜为Ⅰ、Ⅱ、Ⅲ类，并应选用稳定性较好的基础类型”，其条文说明解释是国外对隔震工程

的许多考察发现：硬土场地较适合于隔震房屋；软弱场地滤掉了地震波的中高频分量，延长

结构的周期将可能增大而不是减小其地震反应，因此在Ⅳ类场地建造隔震房屋时，应进行专

门研究和专项审查。 

3.3.3 建筑场地为山地和复杂地形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场地边坡稳定性评价和防治方案建议，设置符合抗震设防要求的边坡工程。 

2 减震建筑不宜、隔震建筑不应设置与主体结构相接的支档结构。 

3 边坡附近的建筑地基及基础应进行抗震稳定性设计；建筑基础与边坡的边缘应留有足

够的距离。 

3.3.4 地面下存在饱和砂土和饱和粉土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规定进行液化判别和地基处理，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防烈度 6 度时，隔震建筑应按 7 度的要求进行液化判别和处理；设防烈度 7～9 度

时，隔震建筑应按提高一个液化等级确定抗液化措施。 

2 对特殊设防类建筑的地基抗液化措施应进行专门研究，且不应低于重点设防类建筑的

相应要求，直至全部消除液化沉陷。 

3.3.5 地基基础的设计和抗震验算应满足本地区设防烈度地震作用的要求，且不应低于所支

承竖向构件对应的抗震性能目标要求。 

【条文说明】基础支承的构件有关键构件、普通竖向构件之分：当基础所支承的构件为关键

构件时，基础的承载力（抗弯、抗冲切、抗剪、局压等）应满足设防地震弹性设计的要求，

直接支承隔震支墩的基础尚应满足罕遇地震不屈服设计的要求等；当基础所支承的构件为普

通竖向构件时，基础的承载力应满足设防地震不屈服设计的要求。 

3.3.6 位于抗震有利地段的下列建筑可不进行天然地基的抗震承载力验算： 

1 单层空旷房屋； 

2 不超过 8 层且高度在 24m 以下的一般民用框架和框架-抗震墙房屋； 

3 基础荷载与第 2 项相当的多层混凝土抗震墙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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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抗震有利地段由地勘报告给出评价。 

3.3.7 设防地震和罕遇地震下天然地基抗震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aE ma af f          （3.3.8） 

式中： aEf ——调整后的设防地震或罕遇地震地基抗震承载力； 

ma ——设防地震或罕遇地震下地基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应按表 3.3.7 采用； 

af  ——深宽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GB 50007 采用。 

表 3.3.7 设防地震、罕遇地震下地基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 

岩土名称和性状 
ma  

设防地震下 罕遇地震下 

岩石，密实的碎石土，密实的砾、粗、中砂，fak≥300 的黏

性土和粉土 
1.7 1.9 

中密、稍密的碎石土，中密和稍密的砾、粗、中砂，

密实和中密的细、粉砂，150kPa≤fak <300kPa 的黏性土和

粉土，坚硬黄土 

1.5 1.9 

稍密的细、粉砂，100kPa≤fak <150kPa 的黏性土和粉土，

可塑黄土 
1.3 1.7 

淤泥，淤泥质土，松散的砂，杂填土，新近堆积黄土及流

塑黄土 
1.0 1.5 

【条文说明】在天然地基抗震验算中，对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调整系数的规定，主要参考国

内外资料和相关规范，考虑了地基土在有限次循环动力作用下强度一般较静强度提高和在地

震作用下结构可靠度容许有一定程度降低这两个因素。根据试验，取各类土的动、静强度比

如表 1（《建筑抗震设计手册》，龚思礼）所示： 

表 1 粘性土和软土地基抗震承载力（设防地震）提高系数 

土的名称及状态 
d

R

s

R

R
   

s
K

d

K

K
   

ma  

s R K    取值 

老粘性土 1.15 2.0/1.35 1.70 1.7 

一般粘性土 

300kq kPa  1.15 2.0/1.35 1.70 1.7 

300kq kPa  0.95 2.0/1.35 1.41 1.5 

新近沉积粘性土 0.85 2.0/1.35 1.26 1.2 

软土 0.85 1.8/1.35 1.13 1.1 

考虑到地震作用的偶然性与瞬时性，认为抗震设计采用的安全系数可比通常设计采用的

安全系数略低。目前日本等国规范和我国行业规范，针对多遇地震安全系数 Kd 取 1.5。考虑

到设防地震发生的概率较多遇地震要低得多，其安全系数也可适当减小，调整为 1.35。 

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地基规范编制说明和勘察规范，除软土与粉细砂的安全系数取 1.8

外，其他类土地基承载力设计安全系数均不小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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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考虑土的动、静强度比和动、静安全系数比之后，地震作用下地基承载力比静承载

力提向的调整系数可表示如下： 

/

/

ud b ud s d sE
ma R k

us s us b s b

P K P K R Kq

q P K P K R K
        

式中 q E、q——地基土抗震和静力容许承载力； 

P ud、Pus——地基土抗震和静力极限承载力；  

K d 、KS——抗震设计和静力设计时容许承载力的安全系数； 

ηR—土的动力与静力极限承载力的比值，在数值上，可近似地取土的动力与静力强度之

比（Rd /Rs）； 

ηK——土的静力与抗震容许承载力安全系数的比值。 

按上式得到的粘性土和软土地基抗震承载力（设防地震）提高系数列于表 1 中。设防地

震地基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可以较多遇地震适当增大，增大幅度约为 13~18%。偏于安全，

而软土地基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保持 1.0。 

一般情况下，地基极限承载力可取修正后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 2 倍，罕遇地震下地基尚

需留有适当的安全系数 1.05，故最大应力不超过 2fa/1.05=1.90fa，取为 1.9fa。考虑到软弱土

地基的震害较一般的岩土地基要严重些，大震下其承载力多留些富裕度，取为 1.5fa。 

3.3.8 验算天然地基抗震承载力时，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满

足多遇地震下的要求外，尚应进行设防地震下的验算，符合下列要求： 

    aEp f          （3.3.8-1） 

max 1.2 aEp f         （3.3.8-2） 

式中： p ——设防地震作用效应标准组合的基础底面平均压力； 

maxp ——设防地震作用效应标准组合的基础边缘的最大压力。 

3.3.9 位于 6 度～8 度抗震有利地段且承受竖向荷载为主的低承台桩基，当地面下无液化土

层，且桩承台周围无淤泥、淤泥质土和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不大于 100kPa 的填土时，下列建

筑可不进行桩基抗震承载力验算： 

1 单层空旷房屋； 

2 不超过 8 层且高度在 24m 以下的一般民用框架房屋和框架—抗震墙房屋； 

3 基础荷载与 2）项相当的多层混凝土抗震墙房屋。 

3.3.10 设防地震和罕遇地震下桩基的抗震承载力验算，其单桩承载力特征值可取不考虑地震

作用时的 1.5 倍和 1.9 倍。 

3.3.11 非液化土中低承台桩基除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 满足多遇地

震下的要求外，尚应进行设防地震下的验算，符合下列要求： 

1 轴心竖向力作用下 

1.5EKN R            （3.3.11-1） 

        偏心竖向力作用下，除满足上式外，尚应满足下式要求： 

max 1.8EKN R          （3.3.11-2） 

式中：NEK——设防地震作用效应和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基桩或复合基桩的平均竖向力； 

NEKmax——设防地震作用效应和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基桩或复合基桩的最大竖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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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基桩或复合基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2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桩应按式 3.3.11-3、3.3.11-4 验算设防地震组合作用基本组合下

的桩身正截面受压承载力。 

/c c p DEK REf A N            （3.3.11-3） 

式中：fc——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kPa)，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取值； 

NDEK——相应于设防地震作用的基本组合时的单桩桩顶竖向力设计值(kN)； 

Ap——桩身横截面积(m2)； 

Ψc——工作条件系数，非预应力预制桩取 0.75，预应力桩取 0.55~0.65，灌注桩

取 0.6~0.8（水下灌注桩、长桩或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C35 时用低值）； 

γRE——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抗压取 0.80，抗拉取 0.85，抗剪取 0.85。 

当桩顶以下 5 倍桩身直径范围内螺旋式箍筋间距不大于 100mm 且钢筋耐久性得到保证

的灌注桩，桩身强度验算时可计入桩身纵向钢筋的抗压作用。 

' '0.9 /c c p y s DEK REf A f A N             （3.3.11-4） 

式中： '

yf ——纵向主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

sA ——纵向主筋截面面积。 

3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拉桩应按式 3.3.11-5 验算设防地震组合作用基本组合下的桩身正

截面受压承载力。 

/y s py py DEK REf A f A N          （3.3.11-5） 

式中：fy、fpy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As、Apy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4 尚应验算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桩的桩顶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钢筋混凝土圆形受压桩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按式 3.3.11-6 验算，受拉桩斜截面受剪承载力按式 3.3.11-7 验算。 

20.49 0.8 0.07 /sv
t yv DEK DEK RE

A
f D f D N V

s
        （3.3.11-6） 

20.49 0.8 0.2 /sv
t yv DEK DEK RE

A
f D f D N V

s
               （3.3.11-7） 

式中：ft——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fyv——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s——沿构件长度方向的箍筋间距； 

Asv——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D——桩身直径； 

VEDK——相应于设防地震作用的基本组合时的单桩桩顶剪力设计值 (kN)。 

对于式 3.3.11-6 中，NEDK 当大于 0.3fcAP 时，取 0.3fcAP；式 3.3.11-7 中左边小于

0.8 sv
yv

A
f D

s
时，应取等于0.8 sv

yv

A
f D

s
，且 sv

yv

A
f D

s
不应小于 20.317 tf D 。 

5 当承台周围的回填土夯实至干密度不小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对填土的要求时，可由承台正面填土与桩共同承担水平地震作用；但不应计入承台底

面与地基土间的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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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由于设防地震、罕遇地震发生的概率依次比多遇地震小得多，单桩抗力安全系

数可低于多遇地震。将多遇地震、设防地震和罕遇地震的桩基抗力安全系数汇总于表 2： 

表 2 不同作用组合下桩基竖向承载力安全系数 

作用组合 
单桩岩土抗力

安全系数 K1 

群桩中单桩岩土抗力安全系数 

平均抗力安全系数 K2 最小抗力安全系数 K3 

非抗震 2.0 2.0 2.0/1.2=1.67 

多遇地震 2.0/1.25=1.6 2.0/1.25=1.6 1.6/1.2= 1.33 

设防地震 1.35 1.35 1.35/1.2=1.13 

罕遇地震 1.05 1.05  

由上表，设防地震下桩基竖向抗震承载力的允许增大系数可按 2.0/1.35=1.48，本标准取

1.5，即单桩的竖向抗震承载力特征值，可比非抗震设计时提高 50％；桩基水平抗震承载力

的允许增大系数也参照此值确定。相应偏心力作用下允许的最大反力为 1.2×1.5R=1.8R。 

罕遇地震下桩基按安全系数 1.05，则此时桩基竖向抗震承载力允许增大系数为

2.0/1.05=1.905，本标准取 1.9。 

圆形截面桩身斜截面受剪承载力验算公式，系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中关于圆柱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规定所推导。矩形截面桩可按《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GB 50010 确定其承载力。高强预应力混凝土管桩（PHC），桩身截面承载力可由国

标图集《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23G409）根据管桩型号查取。 

3.4 耐久性及防火设计 

3.4.1 隔震装置和消能器的设计工作年限不宜低于主体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当隔震装置或

消能器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提出到达其设计工作年限时的检测和更换要求。设计文件中应明

确隔震和减震部件的耐久性要求及相应措施。 

【条文说明】橡胶隔震支座及橡胶材料的耐久性性能要求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橡胶支座第

3 部分:建筑隔震橡胶支座》GB 20688.3 的相关要求。消能部件的混凝土部分的耐久性应满

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规定，钢构件的防护应满足现行国家

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规定。 

3.4.2 隔震支座的耐火等级应根据所在建筑楼层的耐火等级确定，其耐火极限时间不应低于

所支承的上部结构竖向构件。隔震层所在位置无建筑使用功能时，可不进行防火处理。 

3.4.3 承受竖向荷载作用、或虽然不承受竖向荷载作用但显著提高结构抗侧刚度的消能器及

其连接件，应按主体结构的要求进行防火处理；不承受竖向荷载，且不提供抗侧刚度的消能

器可不进行防火处理。 

【条文说明】一般情况下布置于建筑中的消能器不承受建筑的竖向荷载，消能器在发生火灾

后即使出现失效，也不会导致结构失去竖向承载能力，从而不需要进行防火处理。但对于屈

曲约束支撑 BRB 等为主体结构提供较大抗侧刚度，改变了结构力学体系特点的装置，需要

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的要求进行防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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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震作用和结构抗震验算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的地震作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情况下，应至少在结构的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计算水平地震作用，各方向的水平地

震作用应由该方向抗侧力构件承担。 

2 有斜交抗侧力构件的结构，当相交角度大于 15°时，应分别计算各抗侧力构件方向的

水平地震作用。 

3 质量和刚度分布明显不对称的结构，应计入双向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扭转影响；其它情

况，可采用调整地震作用效应的方法计入扭转影响。 

4 以下情况应进行竖向地震作用计算：7、8 度设防的大跨度、长悬臂结构、转换结构、

连体结构的连接体和 9 度设防结构，应计入竖向地震作用，其值不应小于 7 度（0.10g）、7

度（0.15g）、8 度（0.20g）、8 度（0.30g）、9 度对应结构、构件的重力荷载代表值的 14%、

23%、29%、43%、57%。 

5 对平面投影尺度很大的空间结构和超长结构，地震作用计算时应考虑地震动多向多点

输入。 

注：7 度、8 度设防的结构中跨度分别大于 24、16m 的楼盖，属于大跨度结构。7 度、

8 度结构中跨度分别大于 4m、2m 悬臂，属于长悬臂结构。 

【条文说明】对于竖向地震的计算要求，《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附条文说明]》GB 

55002、《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及《高层建筑混

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都有相应规定，汇总情况见表 3。 

表 3 相关规范对于竖向地震作用计算的规定 

规范名称 条目 烈度/加速度 大跨度(m) 长悬臂(m) 转换结构(m) 

抗通规 4.1.2 

≥0.20g~0.30g ≥24 ≥2.0 - 

0.40g 

≥18 ≥1.5 - 

抗震设防烈度 9 度的高层建筑物、盛水构筑

物、贮气罐、储气柜等 

抗规 5.1.1 

≥0.20g~0.30g >24 >2.0 - 

0.40g >18 >1.5 - 

砼通规 4.3.6 ≥0.15g >24 >2.0 >8.0 

高规 10.5.3 
6 度和 7 度(0.10g)抗震设计时，高位连体结构的连接体宜考虑竖向

地震的影响 

平面投影尺度很大的空间结构和超长结构，指跨度大于 120m、或长度大于 300m、或悬

臂大于 40m 的结构。多向多点输入，即同时考虑地震动输入的多维性及行波效应，当独立

基础或支承结构下卧土层剖面地质条件相差较大时尚需考虑局部场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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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当建筑结构处于发震断层 10km 以内时，应计入近场效应对设计地震动参数的影响。

处于发震断层两侧 10km 以内的结构，5km 以内地震动参数宜乘以不小于增大系数 1.25，

5~10km 区间宜乘以不小于 1.15 的增大系数。 

【条文说明】勘察报告应明确发震断裂距工程建设场地的距离。 

4.1.3 当工程结构处于条状突出的山嘴、高耸孤立的山丘、非岩石和强风化岩石的陡坡、河

岸与边坡边缘等不利地段时，应考虑不利地段对水平设计地震参数的放大作用。放大系数应

根据不利地段的具体情况确定，取值 1.1~1.6。 

【条文说明】考虑局部突出地形对地震动参数的放大作用，对山区建筑的抗震计算十分必要。

如图 2 所示，以突出地形的高差 H，坡降角度 H/L，以及场址距突出地形边缘的相对距离

L1/H 为参数，归纳出各种地形的地震力放大作用表达式如下式： 

1             （4.1.3） 

式中：λ——局部突出地形顶部的地震影响系数的放大系数； 

α——局部突出地形地震动参数的增大幅度，按表 4 采用； 

ξ——附加调整系数，与建筑场地离突出台地边缘的距离 L1 和相对高差 H 的比值有

关。当 L1/H＜2.5 时，ξ 可取 1.0；当 2.5≤L1/H＜5 时，ξ 可取 0.6；当 5≤L1/H 时，ξ 可取

0.3。L、L1 均应按距离场地的最近点考虑。 

 

图 2 台地上的建筑 

表 4 局部突出地形地震影响系数的增大幅度 α 

突出地形的高

度 H（m） 

非岩质地层 H<5 5≤H<15 15≤H<25 H≥25 

岩质地层 H<20 20≤H<40 40≤H<60 H≥60 

局部突出台地

边缘的侧向平

均坡降（H/L） 

H/L<0.3 0 0.1 0.2 0.3 

0.3≤H/L<0.6 0.1 0.2 0.3 0.4 

0.6≤H/L<1.0 0.2 0.3 0.4 0.5 

H/L≥1.0 0.3 0.4 0.5 0.6 

局部突出地形地震影响系数的增大幅度 a 存在取值为 0 的情况，但不能据此简单地将此

类场地从抗震不利地段中划出，而应根据地形、地貌和地质等各种条件综合判断。局部突出

地形顶部的地震影响系数的放大系数 λ 的计算值，小于 1.1 时取 1.1，大于 1.6 时取 1.6。本

条要求放大的仅是水平向的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竖向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不要求放大。 

4.2 地震作用 

4.2.1 结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按图4.2.1确定，其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αｍax应按表4.2.1采

用。场地特征周期应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的有关规定执行，计算罕遇地震和极

罕遇地震作用时，场地特征周期应分别增加0.05s和0.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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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 地震影响系数曲线 

表4.2.1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αｍax 

地震影响 6度 7度 8度 9度 

设防地震 0.12 0.23（0.34） 0.45（0.68） 0.90 

罕遇地震 0.28 0.50（0.72） 0.90（1.20） 1.40 

极罕遇地震 0.36 0.72（1.00） 1.35（2.00） 2.43 

注：括号内数值分别用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0.15g和0.30g的地区。 

1 当结构的阻尼比等于0.05时， 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的阻尼调整系数应按1.0采用，形状

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直线上升段，周期小于0.1s 的区段； 

2）水平段，自0.1s至特征周期区段，应取最大值αｍax； 

3）曲线下降段，自特征周期至6.0s区段，衰减指数应取0.9。 

2 当结构的阻尼比不等于0.05时，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的阻尼调整系数和形状参数应符

合下列规定： 

1）曲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应按下式确定： 

0.05
0.9

0.3 6







 


         （4.2.1-1）） 

式中：γ——曲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 

      ζ——阻尼比，取结构振型阻尼比。 

2）阻尼调整系数，应按下式确定： 

0.05
1

0.08 1.6







 


         （4.2.1-2） 

式中：η——阻尼调整系数，当小于0.55时，应取0.55。 

3 隔震减震结构的附加阻尼比应采用时程分析方法计算。 

4.2.2 进行结构时程分析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输入地震加速度峰值按表4.2.2采用； 

表4.2.2 时程分析时输入地震加速度的最大值（cm/s2） 

 6度 7度 8度 9度 

设防地震 50 100（150） 200（300） 400 

罕遇地震 125 220（310） 400（510） 620 

极罕遇地震 160 320（460） 600（840） 1080 

2 设防地震应取不少于7条地震波，罕遇地震应取不少于3条波，其中实际地震记录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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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应少于总数的2/3。实际地震记录应按建筑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选用，宜采用不少

于1条四川省内实际地震记录。人工模拟地震动加速度时程曲线应考虑阻尼比和相位信息的

影响。 

3 时程分析中采用每条地震加速度时程曲线计算所得结构底部剪力不应小于（复）振型

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的 65%；多条时程曲线计算所得结构底部剪力的平均值宜接近 100%，

不应小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的 80%。多组时程曲线的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应与

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所采用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在统计意义上相符。 

4 隔震上部结构设计采用分部设计法时，所选地震波进行时程分析得到的结构底部剪力

应分别与隔震模型和非隔震模型的反应谱法计算结果进行对比，满足本条第 3 款的要求。 

5 对于消能减震结构，所选地震波应与考虑附加阻尼比及附加刚度的结构模型的CQC

反应谱法计算结果对比，满足本条第3款的要求。 

6 当取三组加速度时程输入时，计算结果取时程分析结果的包络值；当取七组及以上

的时程输入时，计算结果取时程分析结果的平均值。 

【条文说明】四川省内实际地震记录可访问链接：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网站

（http://www.sctmxh.com/）。 

4.2.3 设计工作年限不等于 50 年的建筑，地震作用计算的相关参数应乘以表 4.2.3 的调整系

数 γ，见式 4.2.3。 

'

max max          （4.2.3） 

式中： '

max ——设计工作年限不等于 50 年的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不同设计工作年限地震影响系数的调整系数。 

表 4.2.3 不同设计工作年限地震影响系数的调整系数 

设计工作年限 30 年 40 年 50 年 60 年 75 年 100 年 

设防地震 0.75 0.90 1.0 1.10 1.25 1.45 

罕遇地震 0.70 0.85 1.0 1.05 1.15 1.30 

【条文说明】不同设计工作年限的设计地震作用取值参考《建筑抗震设计手册》（龚思礼，

建筑工业出版社）。表 4.2.3 的调整系数也可用于地震波峰值加速度、最小剪重比等参数的调

整。设计工作年限介于表中数据的，可按插值方法确定地震影响系数。多遇地震设计工作年

限地震影响系数的调整系数可取设防地震的情况。 

4.2.4 设防地震下，建筑结构的水平地震剪力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楼层水平地震剪力标准值应满足： 

1

n

Eki s j

j

V G


          （4.2.4-1） 

式中：VEki——第 i 层水平地震剪力标准值；  

ρ——调整系数（对隔震结构，ρ 为底部剪力比；对减震结构，ρ 取设防地震反应谱考

虑消能器附加阻尼比后的调整系数 η，见本标准式（4.2.1-2））； 

λs——设防地震最小地震剪力系数基准值，应按本条第 2 款的规定取值；对竖向不规

则结构的薄弱层，尚应乘以不小于 1.25 的增大系数； 

Gj——第 j 层的重力荷载代表值。 

注： s 的乘积不应小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中多遇地震的

楼层最小剪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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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防地震下，建筑结构的最小地震剪力系数基准值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扭转不规则或基本周期小于 3.5s 的结构，最小地震剪力系数不应小于表 4.2.4 的

基准值； 

2）对基本周期大于 5.0s 的结构，最小地震剪力系数不应小于表 4.2.4 的基准值的 0.75

倍； 

3）对基本周期介于 3.5s 和 5s 之间的结构，最小地震剪力系数不应小于表 4.2.4 的基

准值的（9.5—T1）/6 倍（T1 为结构计算方向的基本周期）。 

表 4.2.4 设防地震最小地震剪力系数基准值 λs 

设防烈度 6 度 7 度 7 度（0.15g） 8 度 8 度（0.30g） 9 度 

λs 0.024 0.046 0.068 0.090 0.136 0.180 

注：1 对于竖向不规则结构的薄弱楼层，尚应再乘以不小于 1.25 的系数； 

2 “扭转不规则”是指在具有偶然偏心的规定水平设防地震力作用下，楼层两端抗侧

力构件弹性水平位移（或层间位移)）的最大值与平均值的比值大于 1.2。 

【条文说明】本条依据现行国家规范《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 对抗震验

算的最小水平地震剪力提出要求，将多遇地震下的最小地震剪力系数取值按设防地震与多遇

地震的最大地震影响系数比值进行放大，见表 4.2.4。 

以下问题需要注意： 

1 当底部总剪力不满足要求，以上各楼层的剪力均需要调整，不能仅调整不满足的楼层。

2 满足最小地震剪力是结构后续抗震计算的前提，只有调整到符合最小剪力要求才能进

行相应的地震倾覆力矩、构件内力、位移等的计算分析。 

3 采用时程分析法时，其计算的总剪力也需符合最小地震剪力的要求。 

4 采用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的参数进行计算时，也应遵守本条规定。 

4.2.5 结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可采用时程分析方法或振型分解反应谱方法计算。时程分析

的地震加速度最大值和反应谱分析时结构竖向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可按规定的水平输入最

大值的 65％采用，设计地震分组可按第一组采用。 

4.2.6 设防地震及罕遇地震下主体结构的结构阻尼比按表 4.2.6 取值。 

表 4.2.6 设防地震及罕遇地震下主体结构的结构阻尼比取值 

结构类型 混凝土结构 

预应力

混凝土

结构 

大跨度钢结构屋盖 

屋盖支承于钢结

构或直接落地 

屋盖支承于钢筋（型

钢）混凝土结构 

阻尼

比 

设防地震 0.05 0.03 0.02 0.025~0.035 

罕遇地震 0.06 0.04 0.02 0.025~0.035 

结构类型 混合结构 
钢结构 

H≤50m 50m＜H＜200m H≥200m 

阻尼

比 

设防地震 0.04 0.04 0.03 0.02 

罕遇地震 0.05 0.045 0.035 0.025 

注：1 表中钢结构是指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第 8 章的钢结构

体系；混合结构是指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第 11 章的结构体

系； 

2 表中预应力结构是指主要抗侧力结构为预应力结构，部分预应力结构可根据其在

整体结构中的应变能占比确定；在框架-剪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及板柱-剪力墙结构中，

当仅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梁或板时，阻尼比应取 0.05； 

3 大跨度钢屋盖支承于钢筋（型钢）混凝土结构的混合结构，也可采用等效应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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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确定其阻尼比。 

4.2.7 计算设防地震作用采用的结构自振周期应根据填充墙体与主体结构之间的连接构造、

自身刚度等因素综合考虑是否折减。一般情况下，减震建筑的结构周期折减系数见表 4.2.7，

隔震结构取 1.0。 

表 4.2.7 设防地震作用的减震结构周期折减系数表 

柔性连接或刚度

很小的轻质填充

墙 

非柔性连接的烧结空心砖、加气混凝土砌块、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

砌块、轻质墙板等填充墙 

框架结构 框架—剪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剪力墙结构等 

1.0 0.8~0.9 0.85~0.95 

注：支撑—框架结构体系中，底层支撑在规定水平地震力作用下总倾覆力矩占比大于等

于 50%时，可参照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情况。 

【条文说明】由于填充墙刚度的影响，实际建筑物自振周期短于计算的周期。考虑到设防地

震的层间位移角大于多遇地震，对于非柔性连接填充墙的结构，周期折减系数较多遇地震有

所增大。刚度很小的轻质填充墙包括轻钢龙骨石膏板墙、秸秆墙、中空内模金属网水泥内隔

墙等。 

4.2.8 设防地震作用组合下复核构件承载力时，剪力墙连梁刚度折减系数不宜过小。连梁设

计控制工况为竖向荷载作用和风荷载作用时，不宜折减。 

【条文说明】设防地震作用下，连梁刚度折减系数可以较多遇地震适当减小，6 度区不宜小

于 0.5、7 度不宜小于 0.5，8、9 度不宜小于 0.4。普通钢筋混凝土连梁耗能效果有限，刚度

折减过多，导致损伤较为严重，使得灾后修复困难。必要时，可将这些部位的连梁设置为连

梁阻尼器，将其作为耗能构件，增强结构在大震下的耗能能力，同时也可减轻连梁和主体结

构的损伤。 

4.2.9 空间结构（含大跨度钢屋盖）尚应符合以下要求： 

1 设防烈度 7 度及以上时，应增加以竖向地震为主的地震作用效应组合。 

2 应进行三向地震作用效应组合。三向地震作用峰值加速度比例按 1（水平向 1）：0.85

（水平向 2）：0.65（竖向）或 1（竖向）：0.85（水平向 1）：0.65（水平向 2）确定。 

3 应进行重力荷载与地震、风和温度效应的适当组合。风荷载组合系数取 0.2，温度作

用组合系数取 0.2。 

4.3 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 

4.3.1 设防地震作用下，各类构件的抗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关键构件的抗震承载力应符合下式： 

 G GE Eh Ehk Ev Evk RE/S S S S R                           （4.3.1-1） 

式中： S ——结构构件内力组合的设计值，包括组合的弯矩、轴向力和剪力设计值等； 

R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除另有规定外，应按表 4.3.1-1 采用； 

G ——重力荷载分项系数，一般情况应采用 1.3，当重力荷载效应对构件承载能力有

利时，不应大于 1.0； 

Eh 、 Ev ——分别为水平、竖向地震作用分项系数，应按表 4.3.1-2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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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 ——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计算地震作用时，建筑的重力荷载代表值应取结构

和构件自重标准值和各可变荷载组合值之和。各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应

按表 4.3.1-3 采用；但有吊车时，尚应包括悬吊物重力标准值的效应； 

EhkS ——设防地震下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EvkS ——设防地震下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表 4.3.1-1 主体结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材料 结构构件 受力状态 RE  

钢 
柱、梁、支撑、节点板件、螺栓、焊缝 强度 0.75 

柱、支撑 稳定 0.80 

砌体 

两端均有构造柱、芯柱的承重墙 受剪 0.90 

其它承重墙 受剪 1.00 

组合砖砌体抗震墙 偏压、大偏拉和受剪 0.90 

配筋砌块砌体抗震墙 偏压、大偏拉和受剪 0.85 

自承重墙 受剪 0.75 

混凝土、钢

—混凝土组

合 

梁 受弯 0.75 

轴压比小于 0.15 的柱 偏压 0.75 

轴压比不小于 0.15 的柱 偏压 0.80 

抗震墙 偏压 0.85 

各类构件 
受剪、偏拉、冲切 0.85 

局压 1.00 

预埋件 拉、压、弯、剪 1.00 

木 

受弯、受拉、受剪构件 受弯、受拉、受剪 0.90 

轴压和压弯构件 轴压和压弯 0.90 

木基结构板剪力墙 强度 0.80 

连接件 强度 0.85 

竖向地震为主的地震组合内力起控制作用时 1.00 

表 4.3.1-2 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地震作用 Eh  Ev  

仅计算水平地震作用 1.4 0.0 

仅计算竖向地震作用 0.0 1.4 

同时计算水平与竖向地震作用（水平地震为主） 1.4 0.5 

同时计算水平与竖向地震作用（竖向地震为主） 0.5 1.4 

表 4.3.1-3 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可变荷载种类 组合值系数 

雪荷载 0.5 

屋面积灰荷载 0.5 

屋面活荷载 不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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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实际情况计算的楼面活荷载 1.0 

按等效均布荷载计算的楼面

活荷载 

藏书库、档案库 0.8 

其他民用建筑 0.5 

起重机悬吊物重力 
硬钩吊车 0.3 

软钩吊车 不计入 

注：硬钩吊车的吊重较大时，组合值系数应按实际情况采用。 

2 普通竖向混凝土构件及重要水平混凝土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本标准式（4.3.1-1）

的规定，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式（4.3.1-2）、式（4.3.1-3）的规定；普通竖向钢构件及重要水

平钢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和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式（4.3.1-2）、式（4.3.1-3）的规定。 

 GE Ehk Evk k0.4  S S S R  （4.3.1-2） 

 GE Ehk Evk k0.4  S S S R  （4.3.1-3） 

式中： kR ——构件承载力标准值，按材料强度标准值计算。 

3 普通水平混凝土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本标准式（4.3.1-2）、式（4.3.1-3）的规定，

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式（4.3.1-4）、 式（4.3.1-5）的规定；普通水平钢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和

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式（4.3.1-4）、 式（4.3.1-5）的规定。 

 
*

GE 0.4Ehk Evk kS S S R    （4.3.1-4） 

 
*

GE 0.4 Ehk Evk kS S S R    （4.3.1-5） 

式中：
k

R ——构件承载力标准值，按材料强度标准值计算，对钢筋混凝土梁支座或节点边缘

截面可考虑将钢筋的强度标准值提高 25％进行计算，对钢梁支座或节点边缘截面可考虑将

钢材屈服强度标准值提高 25％进行计算。 

【条文说明】设防地震作用下允许钢筋混凝土梁支座或节点边缘截面、钢梁支座或节点边

缘截面进入不影响正常使用的轻微塑性。 

4.3.2 罕遇地震作用下，各类构件的抗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关键混凝土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本标准式（4.3.1-1），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本标

准式（4.3.1-2）、式（4.3.1-3）的规定；关键钢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和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本标

准式（4.3.1-2）、式（4.3.1-3）的规定。 

2 普通竖向混凝土构件及重要水平混凝土构件，Ⅰ类建筑受剪承载力和正截面承载力应

符合本标准式（4.3.1-2）、式（4.3.1-3）的规定；Ⅱ类建筑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本标准式（4.3.1-

2）、式（4.3.1-3）的规定，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式（4.3.1-4）、式（4.3.1-5）的规定。 

普通竖向钢构件受剪承载力和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本标准式（4.3.1-2）、式（4.3.1-3）的

规定，重要水平钢构件受剪承载力和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本标准式（4.3.1-4）、式（4.3.1-5）

的规定。 

3 普通水平混凝土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宜符合本标准式（4.3.1-2）、式（4.3.1-3）的规定，

正截面承载力宜符合式（4.3.1-4）、式（4.3.1-5）的规定；普通水平钢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和正

截面承载力宜符合式（4.3.1-4）、式（4.3.1-5）的规定。 

【条文说明】在有可靠依据情况下，可采用基于损伤的抗震性能评价方法，进行罕遇地震作

用下各类构件的抗震承载力评估，满足与本标准第3.2.2条对应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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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层间变形验算 

4.4.1 地震时正常使用建筑的最大层间位移角限值应符合下表 4.4.1-1 和 4.4.1-2 的规定： 

表 4.4.1-1 I 类建筑在设防地震和罕遇地震下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地震水平 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 

钢筋混凝土框架 1/400 1/150  

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框架-核心筒

结构 
1/500 1/200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板-柱抗震墙、筒

中筒、钢筋混凝土框支层框架 
1/600 1/250 

多、高层钢结构 1/250 1/100 

表 4.4.1-2 II 类建筑在设防地震和罕遇地震下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地震水平 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 

钢筋混凝土框架 1/300 1/100  

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框架-核心筒

结构 
1/400 1/150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板-柱抗震墙、筒

中筒、钢筋混凝土框支层框架 
1/500 1/200 

多、高层钢结构 1/200 1/80 

4.4.2 对于特殊设防类建筑，尚应进行极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弹塑性变形验算，弹塑性层间

位移角应符合下表4.4.2的规定。 

表 4.4.2 特殊设防类建筑在极罕遇地震下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地震水平 极罕遇地震 

钢筋混凝土框架 1/50 

钢筋混凝土框架-抗震墙、框架-核心筒结构 1/100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板-柱抗震墙、筒中筒、钢筋混凝土框支层框架 1/120 

多、高层钢结构 1/50 

4.5 楼面水平加速度验算 

4.5.1 对有重要设备或特殊功能的房间，其在地震作用下的最大楼面水平加速度限值宜符合

表 4.5.1 的规定。 

表 4.5.1 地震时正常使用建筑的最大楼面水平加速度限值（g） 

地震水平 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 

I 类建筑 0.25 0.45 

II 类建筑 0.45 - 

【条文说明】I 类建筑为在地震发生时和发生后建筑损坏将产生严重次生灾害或严重影响抗

震救灾的建筑，因此对罕遇地震下的最大楼面水平加速度限值做了规定。重要设备房间或特

殊功能的房间需设计人员根据使用功能确定，如医疗建筑中存放重要医疗设备房间、功能不

容许受地震影响的房间等。最大楼面水平加速度可取结构各层质心处楼面绝对水平加速度响

应时程的最大值。 

最大楼面水平加速度限值系综合考虑地震烈度划分标准，以及建筑非结构构件、建筑附

属机电设备和功能性仪器设备正常使用指标限值要求给出。按国内地震烈度划分标准，地震

加速度 0.1g 时（地震烈度 VII 度标准），人皆惊惶从室内逃出，轻家具移动，书物用具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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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加速度 0.2g 时（地震烈度 VⅢ度标准），人感到走路困难，家具移动，部分翻倒。按照

地震时正常使用要求，建筑非结构构件、建筑附属机电设备和功能性仪器设备指标限值取值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韧性评价标准》GB/T 38591，指标限值在楼面水平加速度为

0.25g 时，基本能保证常用建筑附属机电设备的正常使用；楼面水平加速度为 0.45g 时，基

本能保证抗震性能良好的常用建筑附属机电设备正常使用。进一步结合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

研究所对医疗建筑及设备的试验结果，楼面水平加速度为 0.25g 时，基本能保证建筑内功能

性仪器设备、药品柜及内部药品的正常使用。 

4.5.2 当楼面水平加速度不满足 4.5.1 的规定时，可对建筑非结构构件、建筑附属机电设备和

功能性仪器设备采取专门措施。 

【条文说明】对建筑非结构构件、建筑附属机电设备和功能性仪器设备采取专门措施时，包

括但不限于增设抗震支撑、增设隔震（振）装置、增强锚固措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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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隔震结构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有较高正常使用要求的建筑、位于高烈度设防地区的 I 类建筑宜采用隔震技术。 

【条文说明】隔震建筑具有较好隔离地震的作用，其动力特性表现在上部结构以低阶平动为

主，高振型影响很小，不但保护主体结构，对地震动加速度控制、保护非结构构件和机电设

备也十分有效。因此，采用隔震技术后建筑在地震时保持正常使用功能更加可靠，推荐有较

高正常使用要求的建筑、位于高烈度设防地区的 I 类建筑采用隔震技术。 

5.1.2 隔震建筑方案阶段应进行可行性论证，充分考虑对建筑功能、外观和机电设备的影响。

竖向和水平隔离缝布置应保证隔震上部结构的任意方向自由移动，发生地震时不应影响建筑

使用。非结构构件及机电设备的布置应不妨碍隔震建筑在任意方向的自由移动，设备管线不

应因拉扯和挤压而损坏。 

5.1.3 隔震结构在设防地震下的两个方向的基本周期相差不宜超过较小值的 30%，两个平动

周期的扭转分量应小于 10%。  

5.1.4 在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内，隔震支座刚度、阻尼特性变化不应超过初期值的±20%；橡胶

支座的徐变量不应超过内部橡胶总厚度的 5%。隔震建筑的计算分析，应考虑支座材料性能

由于恶劣工作环境导致变异情况，按最不利情况进行设计。 

【条文说明】导致材料性能变异的因素包括老化、污染、温度、加载速率等，我省低温地区

采用隔震支座时，应按不同工作温度下的支座力学性能可能的变化情况进行包络设计。 

5.1.5 隔震建筑应设置专用标识，并纳入专项验收范围。标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醒目位置（如：门厅入口处）标明此为隔震建筑、有关提示隔震层及隔离缝使用

和维护的注意事项。 

2 隔震装置标识应注明其功能、型号、规格、特殊性，及使用和维护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3 隔离缝影响区域内可能存在人员活动时，应配合其他专用标识设置警示标识。 

5.1.6 隔震支座出厂及见证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特殊设防类、重点设防类建筑，每种规格产品抽样数量应为 100%。 

2 标准设防类建筑，每种规格产品抽样数量不应少于总数的 50%；有不合格试件时，应

100%检测。 

3 每项工程抽样总数不应少于 20 件，每种规格的产品抽样数量不应少于 4 件，当产品

少于 4 件时，应全部进行检验。 

4 隔震层设置的阻尼装置等其他装置，应按照相关标准进行检验。 

5 检验结果应符合国家、地方标准的相关规定，满足设计要求。 

5.1.7 隔震支座的力学分析模型宜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 

5.1.8 常用的橡胶隔震支座规格及性能参数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B；常用的摩擦摆隔震支座规

格及性能参数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C。 

5.1.9 隔震建筑设计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隔震设计标准》GB/T 51408 的规定。 

5.2 隔震层设计 

5.2.1 隔震层位置可根据建筑功能及布局、结构特点、隔震效果、构造难易、经济性等因素，

选择基础隔震、地下室顶板隔震、层间隔震（大底盘裙房顶）和跨层隔震，如图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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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基础隔震                          （b）顶板隔震 

    
（c）层间隔震                          （d）跨层隔震 

图 5.2.1 隔震层位置示意 

5.2.2 隔震层净高不宜小于 1200mm。应在适当位置设置检修孔或通道方便人员进入，并满

足人员出入及装置更换所需要的最小尺寸。 

5.2.3 隔震装置、抗风装置及抗拔装置之间应预留安装、维修及更换空间。相邻隔震支座之

间间距不宜小于 250mm。 

5.2.4 隔震装置可采用铅芯橡胶支座（LRB）、天然橡胶支座（LNR）、弹性滑板支座（ESB）、

摩擦摆支座（FPB/FPS）、高阻尼橡胶支座（HDR）等隔震支座。隔震橡胶支座和弹性滑板支

座的外径不宜小于 300mm。 

【条文说明】铅芯橡胶支座（LRB）、天然橡胶支座（LNR）、弹性滑板支座（ESB）、摩擦摆

支座（FPB/FPS）的力学模型和基本力学性能要求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隔震设计标准》

GB/T 51408 附录 D 的规定。 

5.2.5 同一隔震层采用多种类型、规格隔震装置时，应充分发挥各个隔震装置的抗侧刚度、

承载力和水平变形能力，抗侧刚度较大的隔震装置宜布置于外侧，布置于建筑平面角部的隔

震装置宜预留一定的变形能力。隔震装置的竖向变形应保持基本一致。橡胶类支座不宜与摩

擦摆等钢支座在同一隔震层中混合使用。 

5.2.6 隔震层刚度中心与质量中心宜重合，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的偏心率不宜大于 3%。 

5.2.7 隔震支座宜布置在相同标高位置；当隔震支座处于不同标高时，应采取措施保证隔震

装置共同工作。计算分析应反映高差的影响；罕遇地震下相邻隔震层间的位移角不应大于

1/1000。 

5.2.8 隔震层采用摩擦摆隔震支座时，应考虑支座水平滑动时产生的竖向位移，及其对隔震

层和结构产生的影响。 

5.2.9 隔震支座的平面布置宜与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中竖向受力构件的平面位置相对应；不

能相对应时，应采取可靠的结构转换措施。当采用钢筋混凝土转换梁时，设防烈度 7、8 度

时其抗震等级按不低于一级，9 度按特一级采取抗震措施。 

5.2.10 隔震装置可部分采用弹性滑板支座，但其数量不宜超过总数量的 20%。可根据需要采

用滑动面上置式和滑动面下置式。 

【条文说明】弹性滑板支座具有承载力大、位移大的特点，可布置于荷载较大的竖向构件下，

如核心筒体、剪力墙或中柱等。弹性滑板支座数量过多，隔震层位移过大且复位困难。 

5.2.11 位于高烈度地震区的隔震建筑，隔震层可设置阻尼装置作为减少隔震层支座位移和降

低隔震支座拉应力的措施。阻尼装置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阻尼装置宜布置在隔震层水平位移较大处，并避免对隔震层产生偏心作用。 

2 阻尼装置的一端与隔震层上端相连，另一端与隔震层下端相连，其作用力宜始终保持

水平。 

3 阻尼装置与隔震层的连接宜设置在支墩处，并采用万向球铰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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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阻尼装置连接的支墩应按本标准第 5.2.18 条复核承载力，并计入罕遇地震下隔震

支座水平位移后阻尼装置产生的偏心扭矩影响。 

5.2.12 应进行隔震支座的长期作用压应力、罕遇地震作用下最大压应力和最大拉应力验算，

符合下列规定： 

1 隔震支座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竖向压应力，不应超过表 5.2.12-1 的规定； 

注：对于橡胶隔震支座，当橡胶隔震支座的第二形状系数（有效直径与橡胶层总厚度之

比）小于 5.0 时，应降低平均压应力限值，小于 5.0 不小于 4.0 时降低 20%，小于 4.0 不小于

3.0 时降低 40%。 

表5.2.12-1 隔震支座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压应力限值（MPa） 

支座类型 特殊设防类建筑 重点设防类建筑 标准设防类建筑 

隔震橡胶支座 10 12 15 

弹性滑板支座 12 15 20 

摩擦摆隔震支座 20 25 30 

2 橡胶隔震支座、弹性滑板隔震支座和摩擦摆支座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最大竖向压应力，

不应超过表 5.2.12-2 所规定的限值。 

3 橡胶隔震支座在罕遇地震下竖向拉应力不应超过表 5.2.12-3 所规定限值。且同一地震

动加速度时程曲线作用下出现拉应力的支座数量不宜超过支座总数的 30％。弹性滑板隔震

支座、摩擦摆隔震支座或其他不能承受竖向拉力的支座宜保持受压状态。 

表 5.2.12-2 隔震支座在罕遇地震下的压应力限值（MPa） 

支座类型 特殊设防类建筑 重点设防类建筑 标准设防类建筑 

隔震橡胶支座 20 25 30 

弹性滑板支座 25 30 40 

摩擦摆隔震支座 40 50 60 

表 5.2.12-3 橡胶隔震支座在罕遇地震下的拉应力限值（MPa） 

建筑类别 特殊设防类建筑 重点设防类建筑 标准设防类建筑 

拉应力限值（MPa） 0 1.0 1.0 

注：隔震支座验算罕遇地震作用下最大压应力和最小压应力（拉应力）时，应考虑三向

地震作用产生的最不利轴力；其中水平和竖向地震作用产生的应力应取标准值。 

【条文说明】1 限制隔震支座重力荷载代表值下的竖向压应力，考虑的是保证支座在长期荷

载作用的蠕变变形以及稳定性能，属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不用考虑分项系数。也不需

要考虑重要性系数，因为压应力限值已经区分了建筑的设防类别。 

2 罕遇地震作用下，最大压应力和最小压应力（拉应力）的计算参照下列公式： 

最大压应力＝1.0×恒载+0.5×活载+1.0×罕遇水平地震作用产生的最大轴力+0.4×竖向地

震作用产生的轴力             (5.2.4-1) 

最小压应力（拉应力）＝1.0×恒载-1.0×罕遇水平地震作用产生的最大轴力-0.5×竖向地震

作用产生的轴力             (5.2.4-2) 

也可直接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初始内力下，进行罕遇地震下的时程分析，采用3

向地震动输入，竖向地震与水平主地震的分量比值不应小于0.65；位于近断层隔震结构采用

速度脉冲型地震波分析时，该比值可适当提高，以反映近断层地震动特性。 

5.2.13 应进行罕遇地震作用下隔震支座水平位移验算，符合下列规定： 

1 除特殊规定外，在罕遇地震作用下隔震橡胶支座的水平位移限值不应大于其有效直径

的 0.55 倍和支座内部各层橡胶总厚度 3.0 倍二者的较小值； 

2 弹性滑板支座的水平位移最大值不应大于其产品水平极限位移的 0.75 倍； 



 

 

27 

 

3 摩擦摆支座的水平位移最大值不应大于其产品水平极限位移的 0.85 倍。 

5.2.14 特殊设防类建筑尚应验算在极罕遇地震作用下的隔震支座水平位移，符合下列规定：

隔震橡胶支座的水平位移限值可取支座内部各层橡胶总厚度 4.0 倍；弹性滑板支座和摩擦摆

支座的水平位移限值可取产品水平极限位移。 

5.2.15 隔震建筑应进行隔震层抗风验算，符合下列规定： 

                        Rwwkw VV 
                     

（5.2.15） 

式中： RwV ——隔震层抗风承载力设计值（kN），当抗风装置是隔震支座的组成部分时，

取隔震支座的水平屈服荷载设计值（铅芯橡胶支座取屈服力，弹性滑板支座及摩擦摆隔震支

座按起滑后的摩阻力）；当抗风装置单独设置时，取抗风装置的水平承载力，可按材料屈服

强度设计值确定； 

    w ——风荷载分项系数，可取 1.5；  

       wkV ——风荷载作用下隔震层的水平剪力标准值（kN）。 

5.2.16 隔震建筑应进行抗倾覆验算，符合下列规定： 

1 抗倾覆验算包括结构整体抗倾覆验算和隔震支座拉压承载力验算。 

2 隔震结构整体抗倾覆验算时，应按罕遇地震作用计算倾覆力矩，并按上部结构重力代

表值计算抗倾覆力矩，抗倾覆力矩与倾覆力矩之比不应小于 1.1。 

3 隔震支座在罕遇水平和竖向地震共同作用下，最大拉应力、压应力应符合本标准第

5.2.12 条的规定。 

【条文说明】抗倾覆力矩的计算可计入隔震层抗拉装置的作用。 

5.2.17 隔震建筑应进行隔震层恢复力验算，宜满足下式： 

01.2eF F              （5.2.17） 

式中：Fe——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水平最大位移所对应的恢复力； 

F0——隔震层屈服力与摩阻力之和。 

【条文说明】进行隔震层恢复力验算，使得隔震层在地震后基本恢复复位。恢复力越大，残

余变形就越小。如图 3所示。 

 
图 3 恢复力与残余位移关系图 

5.2.18 隔震层与上、下结构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震层支墩、支柱及相连构件，应采用罕遇地震作用下隔震支座底部的竖向力、水平

力和弯矩、扭矩进行承载力验算，按抗剪弹性、抗弯不屈服进行设计。设置有阻尼装置、抗

拉装置等的支墩、支柱及相连构件，应计入罕遇地震作用下各装置的设计内力及大变形下附

加弯矩、扭矩。 

2 与隔震支座相连的支墩、支柱及相连构件，应进行局部承压和必要的冲切验算，并根

据需要设置网状钢筋。 

3 支墩、支柱应有足够的刚度及稳定性，其截面最小尺寸不应小于支座法兰板尺寸；当

支墩高度与其截面短边长度之比大于 1.5 时，应带入模型分析以考虑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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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 隔震层顶板应有足够的面内刚度，不宜开大洞，并采用现浇梁板式楼盖，板厚不应小

于 160mm，采用双层双向通长配筋，且每层每方向的配筋率不小于 0.25%。 

5.2.20 超长隔震结构应考虑温度及混凝土收缩对隔震支座变形的影响；设置后浇带时，宜采

用梁、板水平钢筋在封闭前断开方式。 

5.3 下部结构设计 

5.3.1 下部结构中，直接支撑隔震塔楼的部分及其相邻一跨的相关构件，以及位于地面以上

的隔震结构竖向投影向外延伸一跨范围内的竖向构件应按关键构件设计，符合本标准第

4.3.1、4.3.2 条规定。 

5.3.2 下部结构的最大层间位移角，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4.4.1、4.4.2 条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直接支撑隔震塔楼的部分及其相邻一跨的相关构件，其设防地震作用下弹性层间位移

角限值应符合表 5.3.2-1 规定。 

2 地面以上的下部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应符合表 5.3.2-2 规

定。 

3 特殊设防类隔震建筑在极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应符合表 5.3.2-3 的规

定。 

表5.3.2-1 下部结构在设防地震作用下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下部结构类型 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1/500 

底部框架砌体房屋中的框架-抗震墙、钢筋混凝土

框架-抗震墙、框架-核心筒 
1/600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板柱-抗震墙结构 1/700 

钢结构 1/300 

表5.3.2-2 下部结构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下部结构类型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1/150 

底部框架砌体房屋中的框架-抗震墙、钢筋混凝土

框架-抗震墙、框架-核心筒 
1/200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板柱-抗震墙结构 1/250 

钢结构 1/100 

表5.3.2-3 下部结构在极罕遇地震作用下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下部结构类型 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1/60 

底部框架砌体房屋中的框架-抗震墙、钢筋混凝土

框架-抗震墙、框架-核心筒 
1/130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板柱-抗震墙结构 1/150 

钢结构 1/60 

5.3.3 下部结构的抗震措施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震层在地下室顶板及以上时，隔震塔楼竖向投影向外延伸一跨范围内的隔震层及其

以下的地面以上结构的抗震等级，抗震设防烈度 6、7 度时钢筋混凝土框架为二级、钢筋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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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抗震墙为一级，抗震设防烈度 8、9 度时钢筋混凝土框架为一级、钢筋混凝土抗震墙为

一级；地下一层抗震等级与地面上一层相同，以下的各层结构的抗震等级可逐渐降低，但不

得低于三级。 

2 隔震层在地下室顶板以下时，隔震塔楼竖向投影向外延伸一跨范围内的隔震层及其下

部一层结构的抗震等级同本条第 1 款，隔震层下部一层以下的各层结构的抗震等级可逐渐

降低，但不得低于三级。 

3 隔震塔楼竖向投影向外延伸一跨范围外的下部结构，抗震等级按抗震建筑采用。 

5.4 上部结构设计 

5.4.1 上部结构的以下构件或部位宜按关键构件设计，符合本标准第 4.3.1、4.3.2 条规定：隔

震上层转换梁及框支柱、上部结构底层框架柱、框架-剪力墙结构及框架-核心筒结构底部加

强区。 

5.4.2 上部结构各楼层的水平地震剪力应满足本标准第 4.2.4 条的规定。 

【条文说明】当隔震后地震剪力不满足原设防烈度的最小剪力系数要求时，可通过放大楼层

地震剪力至满足最小剪力系数的要求。 

5.4.3 上部结构抗震等级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底部剪力比大于 0.5 时，上部结构应按本地区设防烈度提高一度规定确定抗震等级； 

2 底部剪力比不大于 0.5 时，上部结构可按本地区设防烈度确定抗震等级。 

注：底部剪力比为设防地震作用下隔震后与隔震前上部结构的底部剪力之比值。 

5.4.4 与竖向地震作用有关的抗震构造措施，应符合按本地区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的规定，不

得降低。 

注：与抵抗竖向地震作用有关的抗震构造措施，对钢筋混凝土结构，指墙、柱的轴压

比规定；对钢结构，是指钢框架柱的长细比；对砌体结构，指外墙尽端墙体的最小尺寸和圈

梁的有关规定。 

5.4.5 上部结构抗震构造措施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高

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高层民用建筑钢结

构技术规程》JGJ 99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本标准第 5.4.6~5.4.8 条的有关规定。 

5.4.6 钢筋混凝土柱考虑设防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压比应按式（5.4.6-1）计算，且不宜超过表

5.4.6-1 的规定；建造于 IV 类场地且较高的高层建筑，柱轴压比限值应适当减小。 

/ ( )N cN f A              （5.4.6-1） 

( 0.36 ) / ( )GE E GE EN N N N              （5.4.6-2） 

式中：μN——钢筋混凝土柱考虑设防烈度地震组合作用的轴压比； 

ξ——轴压比调整系数； 

N——钢筋混凝土柱考虑设防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压力设计值(N)； 

NGE——钢筋混凝土柱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轴压力设计值(N)； 

NE——钢筋混凝土柱在设防地震作用下的轴压力设计值(N)； 

fc——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A——钢筋混凝土柱全截面面积(mm)。 

表 5.4.6-1 钢筋混凝土框架柱轴压比限值 

结构类型 抗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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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框架结构 0.65 0.75 0.85 0.90 

框架—抗震墙、板柱—抗震墙、

框架—核心筒及筒中筒 
0.75 0.85 0.90 0.95 

部分框支剪力墙 0.60 0.70 — 

注：1 表内限值适用于剪跨比大于 2，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大于 C60 的柱；剪跨比不大

于 2 且不小于 1.5 的柱，轴压比限值应将低 0.05；剪跨比小于 1.5 的柱，轴压比限值应专门

研究并采取特殊构造措施。 

2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65~C70 时，轴压比限值应比表中数值降低 0.05；当混凝

土强度等级为 C75~C80 时，轴压比限值应比表中数值降低 0.10； 

3 沿柱全高采用井字复合箍且箍筋肢距不大于 200mm，间距不大于 100mm，直径

不小于12mm；或沿柱全高采用复合螺旋箍，螺旋间距不大于100mm，箍筋肢距不大于200mm，

直径不小于 12mm；或沿柱全高采用连续复合矩形螺旋螺旋净距不大于 80mm，筋肢不大于

200mm，直径不小于 10mm，轴压比限值均可增加 0.10；上述三种箍筋的最小配箍特征值均

应按增大的轴压比由相关规范确定； 

4 在柱的截面中部附加芯柱，其中另加的纵向钢筋的总面积不少于柱截面面积的

0.8%，轴压比限值可增加 0.05，此项措施与注 3 的措施共同采用时轴压比限值可增加 0.15，

但箍筋的体积配箍率仍可按轴压比增加 0.10 的要求确定； 

5 非地震工况下柱轴压比不应大于 1.05。 

对于型钢混凝土柱，轴压比不宜大于表 5.4.5-2 的限值，轴压比可按下式计算： 

表 5.4.6-2 型钢混凝土框架柱轴压比限值 

抗震等级 一 二 三 

轴压比限值 0.70 0.80 0.90 

注：1 框支层柱的轴压比限值应比表中数值降低 0.10； 

2 剪跨比不大于 2 的柱其轴压比限值应比表中数值降低 0.05； 

3 当采用 C60 以上混凝土时，轴压比限值宜比表中数值降低 0.05。 

/ ( )N c a aN f A f A          （5.4.6-3） 

式中：μN——型钢混凝土柱考虑设防地震组合作用的轴压比； 

ξN——轴压比调整系数，按式（5.4.6-2）计算； 

N——型钢混凝土柱考虑设防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压力设计值(N)； 

Ac——扣除型钢后的混凝土截面面积(mm2)； 

fa——型钢的抗压强度设计值(N/mm)； 

Aa——型钢的截面面积(mm2)。 

5.4.7 钢结构柱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柱长细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235 /c c ayf            （5.4.7） 

式中：λc——柱的长细比； 

βc——计算系数，一、二、三、四级时，分别取 50、70、90、110； 

fay——钢材屈服强度(MPa)。 

2 上部结构底层不应采用偏心支撑，宜采用屈曲约束支撑或中心支撑。 

5.4.8 隔震层上段的抗震墙转换梁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上下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一级和二级分别不应小于 0.6％和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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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座处距柱边 1.5 倍梁高范围内，以及抗震墙洞口处距洞口两侧 1.5 倍梁高范围内的

箍筋应加密，箍筋直径不应小于12mm，间距不应大于100mm。加密区含箍率不应小于1.3ft/fyv。 

3 转换梁的支座上部纵筋至少应有 50%沿梁全长贯通，下部纵筋应全部直通到柱内；沿

梁腹板高度应配置间距不大于 200mm、直径不小于 16 的腰筋。 

5.5 隔震支座的连接与隔离缝构造 

5.5.1 隔震支座与上、下结构的连接，应使隔震支座在达到极限破坏状态时仍然不发生破坏，

符合下列规定： 

1 橡胶隔震支座连接的承载力验算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D 的规定。 

2 隔震层设置阻尼装置时，其连接件承载力不小于罕遇地震时阻尼装置最大出力的 1.2

倍，预埋件的锚固钢筋应与钢板牢固连接，宜采用穿孔塞焊，相关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中钢筋锚固的相关规定。 

3 外露的预埋件及隔震支座外露的金属部件表面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钢结构防腐蚀

技术规程》JGJ/T 251 进行防腐处理。 

5.5.2 隔离缝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上部结构与周围固定物之间应设置完全贯通的竖向隔离缝进行分离，上部结构与下部

结构之间的结构构件、非结构构件应设置水平隔离缝进行分离。 

2 竖向隔离缝宽度不应小于隔震支座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最大水平位移的 1.2 倍，且不应

小于 300mm。对相邻隔震结构之间的竖向隔离缝，缝宽取最大水平位移值之和，且不应小

于 600mm。对特殊设防类，竖向隔离缝宽度尚不应小于隔震橡胶支座在极罕遇地震下最大

水平位移。 

3 水平隔离缝的缝高应不小于 20mm 和隔震支座最大竖向变形的较大值，并采用柔性

材料填塞，进行密封处理。 

5.5.3 隔震层电梯井应与上部结构连接，采用悬挂方式或底部设置隔震支座方式，周边与固

定结构或非结构构件的距离满足竖向隔离缝宽度要求。采用悬挂方式时，电梯井底板与其下

抗水板的净空不宜少于 250mm；采用底部设置隔震支座方式时，应预留隔震支座更换操作

空间，电梯井底板与其下抗水板的净空不宜小于 800mm。 

5.5.4 室外隔震沟盖板可采用隔震上部结构悬挑板方式或活动盖板方式。采用隔震上部结构

悬挑板方式时，应采取措施避免其与相邻非隔震建筑物、构筑物和建筑地坪之间的碰撞；采

用活动盖板方式，应预留足够的搁置长度，防止地震时掉落。 

5.5.5 楼梯、电梯、自动扶梯、自动步道、台阶、坡道的隔震构造应符合本标准第 7.6 节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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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消能减震结构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确定消能减震结构设计方案时，应考虑结构体系特性、结构控制参数等，根据地震作

用下预期的结构变形或内力控制要求，进行消能器的选型。 

【条文说明】建筑消能器可分为速度相关型、位移相关型和复合型三类。速度相关型消能器

包括黏滞消能器和黏弹性消能器，利用与速度有关的黏性抵抗地震作用，从黏滞材料的运动

中获得阻尼力，消能能力取决于消能器两端相对速度的大小，速度越大，提供的阻尼力越大，

消能能力也越强。位移相关型消能器包括金属消能器和摩擦消能器，消能能力与消能器两端

相对位移的大小有关，相对位移越大，消能能力越强。其中，金属消能器利用金属材料屈服

时产生的弹塑性滞回变形耗散能量，从受力形式上可分为剪切型、弯曲型等，剪切型刚度相

对较大，而弯曲型则可提供相对较大的阻尼；摩擦消能器一般由钢元件或构件、摩擦片和预

压螺栓等组成，在地震作用下，钢元件或构件与摩擦片之间发生相对位移产生摩擦做功而耗

散能量。复合型消能器是利用二种以上的消能原理或机制进行耗能的消能器，同时具有位移

相关型消能器和速度相关型消能器的性能特征，但有时可能位移相关型消能器的特征比较明

显，有时可能速度相关型消能器的特征比较明显，因此，对其性能的要求应根据其组合消能

机理或机制具体确定。 

屈曲约束支撑从工作原理上也可认为是位移相关型消能器，一般情况下，利用其可为结

构提供较大侧向刚度的特点，根据需要将其设计为在特定地震水准作用下不屈服、仅提供侧

向刚度的结构构件：在更高地震水准作用下能产生拉压屈服，利用屈服后滞回性能来耗散地

震能量，并且不会发生失稳破坏。 

金属消能器、摩擦消能器和黏弹性消能器能为主体结构提供附加刚度和附加阻尼，黏滞

消能器只能为主体结构提供附加阻尼。因此，当结构只需要提供附加阻尼时，可考虑采用黏

滞消能器：结构需要提供附加刚度和附加阻尼时，可考虑采用金属消能器、摩擦消能器和黏

弹性消能器。一般情况下，结构对附加刚度的需求较大时，可采用金属消能器、摩擦消能器、

屈曲约束支撑等。在工程实践中，可根据具体情况，同时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消能器，也可

与隔震技术同时使用，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6.1.2 消能器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能器的平面布置宜沿结构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设置，其布置尽可能地遵循“均匀、分

散、对称、周边”的原则； 

2 消能器的竖向布置宜使结构沿高度方向刚度均匀，避免结构出现薄弱部位或薄弱层； 

3 消能器宜布置在结构层间相对变形或速度较大的位置；可采用辅助装置增加消能器两

端的相对变形或相对速度； 

4 消能器的最大间距宜符合剪力墙最大间距的规定； 

5 消能器不宜设置在大跨结构处； 

6 外墙处的消能器宜设置在围护墙体内侧；当消能器与内墙处于同一平面时，应采取有

效措施确保消能器及其支承构件在地震作用下的变形不受阻碍。 

6.1.3 采用屈曲约束支撑（BRB）-钢筋混凝土框架组成抗侧力体系的结构时，尚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BRB 支撑宜上下连续布置，当无法连续布置时，可在邻跨延续布置。 

2 BRB 支撑可采用人字支撑或 V 形支撑，也可采用单斜杆支撑，不应采用 K 形或 X 形。 

3 BRB 支撑—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层间位移角限值，可按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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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 

4 BRB 支撑宜先于相连子结构的梁、柱、墙等构件进入屈服状态。 

5 在计算 BRB 支撑的刚度时，应考虑相连节点板的影响。 

6.1.4 消能器之间无大洞口的楼、屋盖的长宽比，不宜超过表 6.1.4 的规定；超过时，应计入

楼盖平面内变形的影响。 

表 6.1.4 消能器之间楼（屋）盖的长宽比 

楼、屋盖类型 
本地区设防烈度 

6 7 8 9 

现浇或叠合楼、屋盖 4 3 2 2 

装配整体式楼、屋盖 3 2 2 不宜采用 

注：1 消能减震结构采用装配整体式楼、屋盖时，应采用配筋现浇面层加强，其现浇层

（含叠合楼、屋盖）厚度不应小于 60mm。 

2 消能减震结构的底部剪力比不大于 0.5 时，减震部件之间楼屋盖的长宽比可按本

表设防烈度降低一度的要求确定。 

【条文说明】消能减震结构的楼（屋）盖宜满足平面内无限刚性的要求，否则应考虑楼（屋）

盖平面内的变形影响，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力学分析模型。本条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0011-2010（2016 年版）第 6.1.6 条对重点设防类的剪力墙布置要求得到。 

6.1.5 消能部件的布置宜使消能减震结构的设计参数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位移相关型消能器时，各楼层的消能部件有效刚度与主体结构层间刚度比的比值

宜接近，各楼层的消能部件水平剪力与主体结构的层间剪力和层间位移的乘积之比的比值宜

接近。 

2 采用黏滞消能器时，各楼层的消能部件的最大阻尼力之和与主体结构的层间剪力与层

间位移的乘积之比的比值宜接近。 

3 采用黏弹性消能器时，各楼层的消能部件刚度与结构层间刚度的比值宜接近，各楼层

的消能部件零位移时的阻尼力与主体结构的层间剪力与层间位移的乘积之比的比值宜接近。 

4 消能减震结构布置消能部件的楼层中，在设防地震作用下，消能器的最大阻尼力在结

构主轴和布置有斜交抗侧力构件方向上分量之和不宜大于楼层层间屈服剪力的 60％。 

【条文说明】消能部件的布置应使结构形成均匀合理的受力体系，减少不规则性。消能器的

布置以使结构平面两个主轴方向动力特性相近和竖向刚度分布均匀为原则。对于结构竖向存

在薄弱层可优先在薄弱层布置，然后再考虑沿竖向每层、隔层或跨层布置。消能减震结构楼

层中消能器的布置数量不能无限增加，当布置的消能器的数量较多时，消能器的最大阻尼力

之和较大，使得该楼层的层剪力产生突变。 

6.1.6 消能部件布置数量应符合在设防地震作用下所提供的有效附加阻尼比（或倾覆力矩）

表 6.1.6 的最小限值规定。消能部件附加给结构的有效阻尼比超过 25%时，宜按 25%计算。 

表6.1.6 设防地震作用下消能部件提供的有效附加阻尼比（倾覆力矩）最小值（%） 

结构类型 
房屋高度

（m） 

附加阻尼比（%） 倾覆力矩 

速度相关型消

能器（含黏弹

性消能器） 

金属阻尼器、

摩擦消能器 

屈曲约束支撑

（BRB）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 3.0 1.2 有效附加阻尼

比不作要求，

但应符合在规

定的设防地震

钢筋混凝土框架-剪

力墙结构、框架-核

心筒结构、剪力墙结

H≤60 2.0 0.9 

60＜H≤80 1.5 0.8 

H＞80 1.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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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筒中筒结构 水平力作用

下，底层BRB

支撑框架所承

担的设防地震

作用倾覆力矩

不小于结构总

地震倾覆力矩

的35％。 

钢结构 

H≤50 2.5 1.5 

50＜H＜200 1.5 1.0 

H≥200 1.0 0.6 

注：6 度区的建筑及 7 度区不超过 4 层且房屋高度不超过 18 米的建筑，在满足设防地

震作用下保持正常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消能部件提供的附加阻尼比可适当减少。 

【条文说明】有效附加阻尼比应采用各抗侧力构件主方向的计算结果的较小值。表中钢筋混

凝土结构附加阻尼比的要求也适用于对应的组合结构类型。 

布置消能器楼层的数量，多层建筑不少于总层数的 1/2，高层建筑不少于 1/3，且在布置

消能器的楼层中，设防地震下消能器实际最大出力之和不低于楼层总剪力 15%的楼层不少

于一半。 

6 度区及 7 度区不超过 4 层的建筑，在满足设防地震作用下保持正常使用功能的前提

下，消能器提供的附加阻尼比可适当减少，但不低于表 6.1.5 中规定值的 80%。 

屈曲约束支撑（BRB）提供的附加阻尼比较小，耗能作用不明显，但设置 BRB 后明显

提高结构抗侧刚度，通过分担地震剪力提高结构抗震能力，因此提出 BRB 支撑框架的最小

承担倾覆力矩比例要求。设防地震下 BRB 进入屈服时，其刚度可采用割线刚度。采用 BRB

与其它消能器组合形成的混合减震方案，当 BRB 支撑框架的倾覆力矩满足本条时，除 BRB

以外的消能器为主体结构提供的附加阻尼比可不作要求。 

6.1.7 当消能减震建筑的分块连接较为薄弱时，消能减震部件宜在各部分均匀布置，并根据

实际连接的可靠程度采取相应措施，必要时可按结构整体模型和分块模型计算的结果进行包

络设计。 

6.1.8 消能减震结构应采用符合实际情况的力学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应同时包括主体结构与

消能部件。体型复杂、结构布置复杂的消能减震结构，应至少采用两个不同的结构分析软件

进行整体计算。 

【条文说明】消能器的力学模型是消能减震分析的基础，其模型的合理性至关重要，反应谱

分析及时程分析中采用的等效模型应有可靠的依据。 

采用麦克斯韦（Maxwell）模型模拟黏滞阻尼器力学行为时，计算软件通常要求输入一

个阻尼器初始刚度 k，这个刚度即表达了阻尼器由于黏滞介质的压缩性引起的动态刚度，在

黏滞介质确定的情况下，其仅与阻尼器规格尺寸相关，输入参数一般通过 k/C 的倍数来控

制，若比值过高将高估附加阻尼比。在消能器产品没有提供这个数值的情况下，在单位制

kN.m 的情况下，建议取值 k/C=500 用于初步分析。 

应对计算结果从力学概念和工程经验等方面加以分析判断，确认其合理性和可靠性。如

实际工程结构采用刚性隔板假定计算分析时，布置的连梁阻尼器的计算消能效果超过实际情

况，高估了消能器的作用，应采用弹性楼板单元进行分析。 

体型复杂、结构布置复杂的消能减震结构，受力情况复杂，采用至少两个不同力学模型

的结构分析软件进行整体计算分析，可以相互比较验证，以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两个软

件计算结果应符合以下原则：计算所得的结构总质量、周期相对误差不宜大于 5%。 

6.1.9 有斜交抗侧力构件的结构，当相交角度大于 15°时，应分别计算各抗侧力构件方向的

水平地震作用和附加等效阻尼比，结构总应变能和消能器耗能应按地震输入方向与垂直方向

的分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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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0 常用的消能器可采用本标准附录 E 的滞回曲线及本构方程，部分常用消能器的规格

及性能参数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F。 

6.2 消能部件设计及附加阻尼比 

6.2.1 消能器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能器的极限位移应大于消能器设计位移的 120%，速度相关型消能器极限速度应大

于消能器设计速度的 120%。 

2 在温度或 50 年一遇标准风荷载作用下，摩擦消能器不应进入滑动状态，金属消能器

和屈曲约束支撑不应产生屈服。 

3 采用黏弹性阻尼器或黏滞阻尼墙，当工作环境温度变化较大时，应考虑阻尼器力学参

数变化的影响，按不利情况进行设计。 

【条文说明】随着温度的增加，黏弹性材料从玻璃态区经历转变区逐渐进入高弹区，黏弹性

阻尼器附加刚度和附加阻尼比减小，减震效果相应减小，设防地震下宜按当地最高气温下材

料参数进行设计; 罕遇地震下受结构进入弹塑性影响，减震效果随温度变化规律不明确，宜

进行多温度下的大震弹塑性变形验算。黏滞阻尼墙用的黏滞液粘度较高，不同温度下力学性

能变化比较大，温度敏感性也比较高，也应进行包络设计。 

6.2.2 消能部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金属消能器、摩擦型消能器与斜撑、支墩（墙体）等支承构件组成消能部件时，消能

部件的恢复力模型参数应符合下式规定： 

/ 2 / 3py syu u              （6.2.2-1） 

式中：
pyu ——消能部件在水平方向的屈服位移或起滑位移；

syu ——设置消能部件的主

体结构层间屈服位移。 

    注：金属消能器不含连梁阻尼器。 

2 金属消能器和摩擦型消能器的支承构件沿消能器消能方向的刚度宜符合下式规定： 

3b DK K                         （6.2.2-2） 

式中：K b—支承构件沿消能器消能方向的刚度（kN/m）； 

KD—消能器的有效刚度，为对应设计位移下的割线刚度。 

3 黏弹性消能器的黏弹性材料总厚度应符合下式规定： 

max / [ ]v dt u         （6.2.2-3） 

式中： vt ——黏弹性消能器的黏弹性材料总厚度； 

maxdu ——沿消能方向消能器的最大可能的位移； 

[ ] ——黏弹性材料允许的最大剪切应变。 

4 速度相关型消能器与斜撑、支墩（墙体）等支承构件组成消能部件时，其支承构件沿

消能器消能方向的刚度应符合下式规定： 

 16 /b DK C T   （6.2.2-4） 

式中：Kb——支承构件沿消能器消能方向的刚度（kN/m）；  

CD——消能器的线性阻尼系数［kN/(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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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5） 

T1——消能减震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s）; 

U0——阻尼器振幅（m）； 

α——速度相关型消能器的阻尼指数；  

C——速度相关型消能器的阻尼系数［kN/(m/s) α］； 

Γ——伽玛函数。 

【条文说明】公式 6.2.2-4 中出现的 CD为线性阻尼系数，粘滞阻尼器或粘滞阻尼墙是非线

性的，需要将其换算为线性阻尼系数才可。可通过耗能等效的原理将非线性的阻尼系数转

换为等效的线性阻尼系数 CD，其换算公式见式 6.2.2-5，来自于日本的论文：笠井和彦；鈴

木陽；大原 和之.減衰力が速度の指数乗に比例する粘性ダンパーをもつ制振構造の等価

線形化手法[J].日本建築学会構造系論文集，2003，Vol.68(574):77-84。 

6.2.3 位移相关型消能部件和非线性速度相关型消能部件附加给结构的有效刚度可用等效线

性化方法确定。 

6.2.4 消能部件附加给结构的有效阻尼比，可按下列两种方法计算： 

1 方法 1 

1

1

/ 4
n

d cj s

j

W W  


         （6.2.4-1） 

式中：ζd——消能减震结构的附加有效阻尼比； 

Wcj——第ｊ个消能器在结构预期层间位移 Δuj 下往复循环一周所消耗的能量； 

Ws——消能减震结构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总应变能； 

n——消能器的总个数； 

1 ——有效阻尼比折减系数，一般取 0.7~0.8。 

   2 方法 2 

2 0

( )
( ) ( )

( )

d
d d

c

E t
t

E t
      max       （6.2.4-2） 

式中： 0 —消能减震主体结构的固有模态阻尼比； 

( )dE t —消能减震结构消能器累积耗能时程； 

( )cE t —消能减震主体结构固有模态阻尼累积耗能时程； 

( )d t —消能减震结构附加有效阻尼比时程的最大值，宜在输入时程峰值较大的有效

持续时间段内选取，即在 Ed(t)时程增长激烈的时段内考察。 

2 —有效阻尼比折减系数，一般取 0.8~0.9。 

【条文说明】方法 1（应变能法）确定结构等效阻尼比是基于单自由度体系稳态简谐振动得

到的，而工程结构地震作用下是多自由度体系的非简谐振动，其理论基础与实际情况有一定

的出入，这种方法得到的等效阻尼比将大大高估阻尼器的实际作用。方法 2（能量时程对比

法）是基于结构各部分的耗能与其自身的阻尼呈线性关系，根据结构固有阻尼比、结构固有

阻尼比对应的耗能和消能器总耗能，推算消能器附加给结构的阻尼比。该法较精确模拟消能

器非线性特征，由此得到的消能减震结构等效阻尼相对较为准确。当建筑结构以剪切变形为

主，且结构质量和刚度沿高度分布比较均匀时，可用方法 1 计算附加阻尼比。其他类型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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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结构建议同时采用方法 1 和方法 2 进行附加有效阻尼比的计算，并取较小值。 

考虑消能器在检测时容许有 10%~15%的性能偏差,同时施工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位置偏

差､间隙等缺陷，为保证主体结构设计采用的附加阻尼比留有安全储备，对计算的有效附加

阻尼比时进行折减。 

6.2.5 不计及扭转影响时， 消能减震结构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总应变能， 可按下式计算： 

/ 2s i iW Fu         （6.2.5） 

式中：Fi——质点 i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一般取相应于第一振型的水平地震作用即可（kN）； 

ui——质点 i 对应于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位移（m）｡ 

6.2.6 消能器在水平地震作用下往复一周所消耗的能量，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速度线性相关型消能器： 

2 2 2

1(2 / ) cos ( )cj j j jW T C u         （6.2.6-1） 

式中：T1——消能减震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s）； 

Cj——第 j 个消能器由试验确定的线性阻尼系数[kN/(m·s) ]； 

θj——第 j 个消能器的消能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 

Δuj——第 j 个消能器两端的相对水平位移(m)｡ 

当消能器的阻尼系数和有效刚度与结构振动周期有关时，可取相应于消能减震结构基本

自振周期的值。 

2 非线性黏滞消能器： 

1 maxcj dj jW F u         （6.2.6-2） 

式中：λ1——阻尼指数的函数，可按表 6.2.5 取值； 

Fdjmax——第 j 个消能器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最大阻尼力。 

表 6.2.5  λ1 值 

阻尼指数 α 值 

0.25 3.7 

0.50 3.5 

0.75 3.3 

1 3.1 

注：其他阻尼指数对应的 λ1 值可线性插值。 

3 位移相关型和速度非线性相关型消能器： 

cj jW A       （6.2.6-3） 

式中：Ａj——第 j 个消能器的恢复力滞回环在相对水平位移 Δuj 时的面积（kN·m）。 

6.2.7 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分析时，结构有效阻尼比可采用附加阻尼比的迭代方法计算。 

6.3 结构设计 

6.3.1 主体结构的构件承载力和变形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4.3、4.4 节的规定外，尚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规定，补充多遇地震作用下不考虑附加阻尼有利作

用的结构承载力和变形验算。 

【条文说明】为提高消能减震结构的可靠性，提出此条规定。多遇地震作用下的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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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计入减震部件的附加刚度等，但不考虑附加阻尼比的有利作用。 

6.3.2 消能子结构的截面抗震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能子结构中的梁、柱、墙构件应按重要构件设计，其中采用屈曲约束支撑（BRB）

的消能子结构构件不宜先于屈曲约束支撑（BRB）屈服。 

2 消能子结构中的节点承载力和梁、柱、墙截面设计应考虑消能器在极限位移或极限速

度下的阻尼力作用，按极限承载力验算。 

3 消能部件采用高强度螺栓或焊接连接时，消能子结构节点部位组合弯矩设计值应考虑

消能部件端部的附加弯矩。 

4 当消能器的轴心与结构构件的轴线有偏差时,结构构件应考虑附加弯矩或因偏心而引

起的平面外弯曲的影响。 

6.3.3 消能子结构下方至少一层的对应竖向构件宜按重要构件设计，符合本标准第 6.3.2 条

第 1 款规定。 

6.3.4 主体结构抗震等级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设防地震作用下的计算底部剪力比小于 0.5 时，第 II 类正常使用建筑结构的抗震措

施可按本地区设防烈度确定。 

2 消能子结构抗震构造措施的抗震等级宜提高一级，当抗震等级为特一级时不再提高。 

【条文说明】采取减震技术后，根据减震的效果，以基底剪力的降低程度是否超过 50%为

界，可适当降低第 II 类正常使用建筑结构的抗震等级，即不再按提高 1 度确定抗震措施，

但第 I 类正常使用建筑结构不宜降低。 

甲、乙类 II 类正常使用建筑抗震措施的设防标准见表 5。 

表 5 II 类正常使用建筑确定抗震措施的设防标准 

隔震减震建

筑底部剪力

降低程度 

本地区抗震

设防烈度 

甲、乙类建筑确定抗震措施的设防标准 

Ⅰ类场地 Ⅱ类场地 Ⅲ、Ⅳ类场地 

抗震措施 构造措施 抗震措施 抗震措施 构造措施 

V/V0>0.5 

6 度 0.05g 7 6 7 7 7 

7 度 
0.10g 8 7 8 8 8 

0.15g 8 7 8 8 8+ 

8 度 
0.20g 9 8 9 9 9 

0.30g 9 8 9 9 9+ 

9 度 0.40g 9+ 9 9+ 9+ 9+ 

V/V0≤0.5 

6 度 0.05g 6 6 6 6 6 

7 度 
0.10g 7 6 7 7 7 

0.15g 7 6 7 7 8 

8 度 
0.20g 8 7 8 8 8 

0.30g 8 7 8 8 9 

9 度 0.40g 9 8 9 9 9 

注：V 表示减隔震结构的基底剪力；V0 表示无减隔震措施结构的基底剪力。 

表中“9+”可理解为“应符合比 9 度抗设防更高的要求”；“8+”可理解为“应符合比 8 度抗

震设防更高的要求”。  

6.3.5 与竖向地震作用有关的抗震构造措施，应符合按本地区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的规定，不

得降低。 

6.3.6 消能子结构的抗震构造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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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能子结构为混凝土梁、柱（含型钢混凝土）时，箍筋应沿构件全长加密，箍筋间距

不大于 100mm，且不大于 6 倍纵筋直径；消能子结构为剪力墙时，其端部宜设约束边缘构

件，箍筋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直径，不应低于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中框架柱的规定； 

2 消能子结构为钢构件时，钢梁、钢柱节点的构造措施应按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设计

标准》GB 50017 和《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关于中心支撑的要求确定。 

6.3.7 发震断层附近的消能减震建筑，结构的抗震构造措施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位于发震断层5~10km之间的建筑，竖向构件箍筋加密区最小配箍特征值宜增大10%。 

2 位于发震断层 5km 以内的建筑：竖向构件箍筋加密区最小配箍特征值应增大 20%，

轴压比限值降低 0.05；框架梁梁端箍筋最小直径较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和《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相应抗震等级规定增大 2mm。 

【条文说明】目前对于近断层地震动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其地震作用的取值有较大的不确定

性，为确保结构的抗震性能，对减震结构潜在塑性铰区的延性构造提出加强要求，以增强结

构的耗能能力。 

6.3.8 对消能减震结构中受力复杂的连接部位及节点，宜按应力分析的结果校核配筋设计。 

6.4 消能部件的连接与构造 

6.4.1 消能器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型式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和消能器的类型合理选择，连接构

件可采用支撑型、墙柱型、门架型和腋撑型等。 

【条文说明】1 金属消能器、摩擦消能器的连接构件通常采用支撑型和墙型，如图 4。支撑

型可根据需要采用V形或人字形布置，墙型可根据需要设置混凝土墙式和钢桁架墙式连接。

采用混凝土墙式连接时，与消能器连接的锚板和锚筋预埋在悬臂墙中，消能器与预埋板之间

采用焊接连接或摩擦型高强螺栓连接。 

 

(a) 墙式（混凝土、钢桁架）型         (b) X 字支撑型 

 

(c) 人字支撑型                         (d) V 字支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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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金属消能器、摩擦消能器消能器常见布置型式 

2 杆式黏滞消能器的连接构件有支撑型、墙型、剪切连接型等多种型式，如图 5。 

 

 (a)支撑型               (b)悬臂墙型               (c)剪切连接型  

图 5 黏滞消能器消能器常见布置型式 

3 屈曲约束支撑的形心线与梁柱形心线三者宜相交于一点，如图 6。当与屈曲约束支撑

相连的梁的侧向变形和扭转变形未受到有效限制时，应考虑梁的侧向刚度和扭转刚度对节点

平面外受力及稳定性的影响。 

 

 

图 6 屈曲约束支撑与结构的连接示意 

6.4.2 连接构件采用支撑型时，可采用单斜支撑布置、“V”字形和人字形等布置，不宜采用“K”

字形布置。 

6.4.3 消能器与支撑、节点板、预埋件的连接可采用高强度螺栓、焊接或销轴。应优先采用

能有效消除连接间隙的连接方式。高强度螺栓及焊接的计算、构造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规定。销轴连接的缝隙不宜大于 0.1mm，超过时应考虑缝

隙对消能器性能的影响。 

【条文说明】销轴连接缝隙大于 0.1mm，将降低消能器的实际作用，且对销轴本身受力不利。 

6.4.4 连接构件的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6.2.2 条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构件应按本标准第 6.4.7 条的消能器作用力进行截面设计。 

2 支撑的计算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单斜消能部件时，支撑计算长度应取支撑与消能器连接处到主体结构预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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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板连接中心处的距离 。 

2）采用人字形支撑时，支撑计算长度应取布置消能器水平梁平台底部到主体结构

预埋连接板连接中心处的距离。 

3）采用柱型支撑时，支撑计算长度应取消能器上连接板或下连接板到主体结构梁

底或顶面的距离。 

3 钢支撑宜采用双轴对称截面，长细比、宽厚比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 和《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中关于中心支撑的规定。 

4 支墩（墙体）沿高度方向箍筋应加密。 

5 连梁消能器伸入梁端锚固段型钢构件与混凝土的连接应满足《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中型钢混凝土梁的规定。 

【条文说明】支撑的计算长度取值遵循如下原则：计算支撑的轴向刚度时，计算长度取其净

长。计算平面内、外失稳时，计算长度应取支撑与消能器的长度总和。 

6.4.5 与消能器相连的节点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节点板应按本标准第 6.4.7 条的消能器作用力进行设计。 

2 节点板设计时应验算节点板构件的截面、节点板与预埋板间高强度螺栓或焊缝的强度。 

3 节点板在抗拉、抗剪作用下的强度应按本标准附录 G 公式(G.0.4-4)、(G.0.4-2)计算。 

4 节点板在压力作用下的稳定性，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G 第 G.0.4 条第 3 款的规定。 

5 屈曲约束支撑连接节点应能够承担 V 形、人字形支撑产生的竖向力差值。 

【条文说明】节点板在最大阻尼力（考虑附加弯矩）作用下，除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外，

还应防止其发生面外失稳破坏，一般可采用增加节点板厚度或设置加劲肋的措施。 

6.4.6 预埋件的设计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和 《混凝土

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消能器相连的预埋件应按本标准第 6.4.7 条的消能器作用力进行设计。 

2 消能器预埋件宜采用对拉锚固。 

3 承担抗剪作用的预埋件，在剪力作用方向距离所埋置的混凝土构件边缘的距离不宜小

于 200mm，并应进行抗冲切验算。 

4 沿剪力方向锚筋排数不宜多于四排，当多于四排时，应充分考虑锚筋层数的折减或采

取设置型钢抗剪键、预埋型钢等措施。 

5 埋件应进行防火和防腐设计，符合相关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埋件的防火等级不应低

于被连接结构的防火等级。 

【条文说明】预埋件反复荷载作用试验表明，弯剪、拉剪、压剪情况下锚筋的受剪承载力降

低的平均值在 20%左右。对预埋件，规定取 γRE等于 1.0。 

预埋件中锚筋的布置不能太密集，否则影响锚固受力的效果。大于 4 排锚筋时，折减系

数不大于 0.70。锚筋预埋件的承载力有限，对于较大吨位的消能器，可以采用槽钢抗剪键、

预埋型钢等措施，提高预埋件抗剪承载力，并可减小预埋件尺寸。 

6.4.7 与消能器相连的支撑、支墩（墙体）、预埋件及节点板设计作用力的取值，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对位移相关型或速度相关型消能器，取在设计位移或设计速度下对应阻尼力的 1.2 倍。 

2 对屈曲约束支撑（BRB），取其极限承载力的 1.2 倍。用作提高结构抗侧刚度的承载

型屈曲约束支撑（BRB），当其在罕遇地震作用下仍然处于弹性状态时，可按屈曲约束支撑

（BRB）的计算内力的 1.2 倍取值。 

注：屈曲约束支撑（BRB）与主体结构连接的承载力验算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G。 

6.4.8 消能器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构造，尚应采取措施消除消能器平面外受力的不利影响。 

【条文说明】消能部件平面外受力会降低其减震效率，进而影响主体结构的抗震性能。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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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措施释放消能器平面外受力，与实际计算模型更为吻合，也能消除其平面外受力导致的

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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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结构构件 

7.1 一般规定 

7.1.1 设防地震下保持正常使用建筑中的非结构构件应进行抗震设计，包括非结构构件自身

及与主体结构的连接的抗震能力验算和抗震构造处理。建筑非结构构件、建筑附属机电设备

及管线的抗震设计应由相关专业的设计人员完成；机电设备自身的抗震设计应由设备的生产

厂家完成，按相关要求进行检验并提供合格证书。 

【条文说明】建筑非结构构件指建筑中除承重骨架体系以外的固定构件和部件，主要包括非

承重墙体，附着于楼面和屋面结构的构件、装饰构件和部件、固定于楼面的大型储物架等。

非结构构件在抗震设计时往往容易被忽略，震害表明非结构构件地震时破坏是建筑震损的主

要特征。非结构构件处理不好往往在地震时倒塌伤人，砸坏设备财产，破坏主体结构，震后

建筑功能严重受损。 

建筑附属机电设备指为现代建筑使用功能服务的附属机械、电气构件、部件和系统，主

要包括电梯、照明和应急电源、广播电视设备、通信设备、管道系统、供暖和空气调节系统、

烟火监测和消防系统等。建筑附属机电设备的抗震设计也往往容易被忽略，但附属机电设备

直接影响着建筑的使用功能，同时，破坏时也容易导致次生灾害。本章明确建筑师、设备工

程师和设备生产厂家的责任，以便严格执行抗震设计要求，切实提高房屋建筑的整体抗震防

灾能力。 

7.1.2 设防地震下保持正常使用建筑所选用的建筑非结构构件应能适应其所在位置的层间变

形和楼面水平加速度，否则应采取专门措施。 

7.1.3 非结构构件的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防烈度不低于 8 度的非结构构件，应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8 度区非结构构件及其

与建筑结构的连接可仅进行水平地震作用下的计算分析；9 度时宜计入竖向地震作用。 

2 重点设防类建筑应按本地区设防地震确定其地震作用；特殊设防类建筑应按批准的地

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且高于本地区设防地震作用的要求确定其地震作用。 

3 非结构构件的地震作用应施加于其重心，水平地震力应沿任一水平方向。 

7.1.4 非结构构件的地震作用，应根据其连接构造、所处部位的建筑高度和特征，分别采用

等效侧力法、楼面反应谱法或时程分析法计算，符合下列规定： 

1 非结构构件自身重力产生的地震作用可采用等效侧力法计算；由于支承点间相对位移

对非结构构件产生强制变形时，应计入其影响。 

2 建筑附属机电设备的重力超过所在楼层重力的 10%时，宜采用楼面反应谱法。 

3 现行相关标准规定应采用时程分析法补充计算的结构，其非结构构件的地震作用宜采

用时程分析法。 

7.1.5 出屋面的装饰构架、广告牌、幕墙、女儿墙、大型支架等建筑非结构构件自身较高或

体型相对复杂时，宜参与整体结构分析。当采用简化方法单独计算时，对于高度不超过 100

米的建筑，可将该部分地震作用效应乘以不小于 3 的增大系数，增大部分可不往下传递，但

与该突出部分相连的构件应予计入。 

【条文说明】出屋面建筑非结构位于顶部，自身刚度较小，高振型影响显著，地震作用放大

明显，震害表明极易受损，应特别注意加强。计算所取振型应包含这种局部突出结构的振动

模态，必要时采用能够激发该高振型响应的地震波进行时程分析。装饰构架材料与主体结构

不同时还需考虑阻尼比不同的影响。 

7.1.6 吊顶宜采取可靠的拉结措施防止其坠落；柜体设备应采取可靠的固定措施防止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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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大跨空间结构的吊顶受竖向地震作用影响更为明显，极易发生破损、坠落，应

采取可靠的拉结措施。 

7.1.7 有特殊要求的建筑非结构构件、建筑附属机电设备和仪器设备应采取专门技术措施。 

7.2 非结构构件地震作用计算 

7.2.1 采用等效侧力法时，非结构构件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1 2 maxfF G          （7.2.1） 

式中：F——沿最不利方向施加于非结构构件重心处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G——非结构构件的重力，包括运行时有关的人员、容器和管道中的介质及储物柜

中物品的重力； 

αmax——设防地震下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ρ——调整系数（对隔震结构，ρ 为底部剪力比；对减震结构，ρ 为考虑消能器附加

阻尼比的反应谱阻尼调整系数 η，见本标准公式（4.2.1-2），ραmax的乘积不小于 6 度设防

烈度对应设防地震的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γ——非结构构件功能系数，取值详表 7.2.5、7.2.6； 

ζ1——状态系数；对预制建筑构件、悬臂类构件、支承点低于质心的建筑附属设备

和柔性体系宜取 2.0，其余情况可取 1.0； 

ζ2——位置系数，建筑的顶点宜取 2.0，底部宜取 1.0，沿高度线性分布；对要求采

用时程分析法补充计算的结构，应按其计算结果调整； 

ηf——非结构构件类别系数，取值详表 7.2.5、7.2.6。 

7.2.2 采用楼面反应谱法时，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f sF G           （7.2.2） 

式中：βS——非结构构件在设防地震下的楼面反应谱值。 

【条文说明】楼面谱的获取应能正确反映结构计算分析模型（包含减、隔震结构单元）、设

防烈度（采用中震加速度时程波）、场地条件、非结构构件与结构体系之间的周期比、质量

比和阻尼，以及非结构构件在结构的支承位置、数量和连接方式。当非结构构件的材料与结

构体系相同时，可直接利用一般的时程分析软件得到。当非结构构件的质量较大，或材料阻

尼特性明显不同，或在不同楼层上有支点，此时，需采用随机振动法。这种方法可考虑非结

构与主体结构的相互作用，包括“吸振效应”，计算结果更加可靠。采用随机振动法计算楼面

谱需有专门的计算软件。 

7.2.3 采用时程分析法时，非结构构件可采用单自由度，计算模型应能正确反映非结构构件

的惯性质量，及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刚度；时程分析所选用的地震波，应符合本标准第 4.2.2

条的规定。 

7.2.4 施加于附属机电设备部件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可采用下式计算： 

1 2 maxV f vF G          （7.2.4） 

式中：FV——施加于机电设备部件重心处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 

αvmax——设防地震下竖向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7.2.5 建筑非结构构件的类别系数、功能级别及系数可按表 7.2.5 采用。 

表 7.2.5  建筑非结构构件的类别系数、功能级别和系数 

构件、部件名称 特殊设防类 重点设防类 标准设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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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系数 

功能

级别 

功能

系数 

功能

级别 

功能

系数 

功能

级别 

功能

系数 

非承重外墙 
围护墙 1.0 一级 1.4 一级 1.4 二级 1.0 

幕墙 1.0 一级 1.4 一级 1.4 一级 1.4 

非承重内墙 

楼梯间隔墙 1.2 一级 1.4 一级 1.4 一级 1.4 

电梯间隔墙 1.2 一级 1.4 二级 1.0 三级 0.6 

天井隔墙 1.2 一级 1.4 二级 1.0 二级 1.0 

到顶防火隔

墙 
0.9 一级 1.4 二级 1.0 二级 1.0 

其它隔墙 0.6 二级 1.0 三级 0.6 三级 0.6 

顶棚 
防火顶棚 0.9 一级 1.4 二级 1.0 二级 1.0 

非防火顶棚 0.6 二级 1.0 二级 1.0 三级 0.6 

连接 

墙体连接件 1.2 一级 1.4 一级 1.4 二级 1.0 

饰面连接件 1.0 二级 1.0 二级 1.0 三级 0.6 

防火顶棚连

接件 
0.9 一级 1.4 二级 1.0 二级 1.0 

非防火顶棚

连接件 
0.6 二级 1.0 二级 1.0 三级 0.6 

高于 2.4m 储

物柜连接 

货架（柜）

文件柜 
0.6 二级 1.0 二级 1.0 三级 0.6 

文物柜 1.0 一级 1.4 一级 1.4 二级 1.0 

附属构件 

女儿墙、小

烟囱等 
1.2 一级 1.4 二级 1.0 三级 0.6 

标志或广告

牌等 
1.2 一级 1.4 二级 1.0 二级 1.0 

挑檐、雨蓬

等 
1.0 一级 1.4 二级 1.0 二级 1.0 

注：存放重要文物柜的功能级别和类别系数应专门研究确定。 

7.2.6 建筑附属设备构件的类别系数、功能级别及系数可按表 7.2.6 采用，对未明确列入表内

的设备构、部件，可按相近设备的系数和级别采用。 

表 7.2.6 建筑附属设备构件的类别系数、功能级别和系数 

构件、部件名称 
类别

系数 

特殊设防类 重点设防类 标准设防类 

功能

级别 

功能

系数 

功能

级别 

功能

系数 

功能

级别 

功能

系数 

应急电源的主控系统、发电机、冷冻

机等，烟火监测，燃气及其它气体系

统和消防系统 

1.0 一级 2.0 一级 1.4 一级 1.4 

安保监视系统 1.0 一级 1.4 一级 1.4 二级 1.0 

排烟口，送、排风口 1.0 一级 1.4 二级 1.0 三级 0.6 

电器主管和主缆系统 1.0 一级 1.4 二级 1.0 三级 0.6 

电机、变压器控制中心 1.0 一级 1.4 二级 1.0 三级 0.6 

电梯的支承结构、导轨、支架、轿厢

导向构件等 
1.0 一级 1.4 二级 1.0 二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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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座 

水箱、冷却塔 1.2 一级 1.4 二级 1.0 二级 1.0 

锅炉、压力容器支座 1.0 一级 1.4 二级 1.0 二级 1.0 

柜式设备支座 1.0 一级 1.4 二级 1.0 二级 1.0 

公共天线支座 1.2 一级 1.4 一级 1.4 二级 1.0 

灯具 
悬挂式或摇摆式 0.9 一级 1.4 二级 1.0 三级 0.6 

其他灯具 0.6 一级 1.4 二级 1.0 三级 0.6 

管道 

弹性支承 1.0 一级 1.4 二级 1.0  
无要

求 

刚性支承 0.6 二级 1.0 三级 0.6  
无要

求 

7.2.7 非结构构件因支承点相对水平位移产生的内力，可按下式计算： 

   udF K           （7.2.8） 

式中：Fd——非结构构件因支承点相对水平位移产生的内力； 

K——非结构构件在位移方向的刚度，应根据其端部的实际连接方式，分别采用刚接、

铰接、弹性连接或滑动连接等简化的力学模型； 

△u——相邻支承点的相对水平位移。 

【条文说明】支点的相对位移包括非结构构件上下端所在楼层的相对位移和防震缝两侧的相

对位移，其方向包括构件平面内和平面外、管道轴线方向和垂直于轴线方向。 

非结构构件支座间相对位移的取值，凡需验算层间位移者，除有关标准的规定外，一般

按本标准规定的位移限值采用。 

对设备支架，支座间相对位移的取值与使用要求有直接联系。例如，要求在设防烈度地

震下保持使用功能(如管道不破碎等)，取设防烈度下的变形；要求在罕遇地震下不造成次生

灾害，则取罕遇地震下的变形限值。 

7.3 非结构构件抗震承载力验算及变形要求 

7.3.1 I 类建筑的重要非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抗震承载力应按式 7.3.1-1 进行验算： 

G GE Eh Ehk Ev Evk RE/S S S S R             （7.3.1-1） 

式中：R——非结构构件和连接的承载力设计值，摩擦力不得作为抵抗地震作用的抗力； 

γRE——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应采用 1.0。 

【条文说明】本条对 I 类建筑的重要非结构构件提出的要求。重要非结构构件包括但不限于

下列情况：位于医院的手术室、存放重要设备房间周边的填充墙等。 

7.3.2 除本标准第 7.3.1 条外的非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抗震承载力应按式 7.3.2-1、7.3.2-2 进

行验算： 

GE Ehk Evk k0.4  S S S R
       

（7.3.2-1） 

GE Ehk Evk k0.4  S S S R
       

（7.3.2-2） 

式中：RK——非结构构件和连接的承载力标准值，摩擦力不得作为抵抗地震作用的抗力。 

【条文说明】本条用于 7.3.1 条以外的非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抗震承载力验算。 

7.3.3 非结构构件在地震作用下的变形不应超过其自身的变形能力，且应符合本标准对主体

结构的层间位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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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建筑非结构构件抗震措施 

7.4.1 围护墙、隔墙等填充墙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墙体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具有足够变形能力，宜采用柔性连接，以适应主体结构不同

方向的层间变形需求。采用柔性连接时，墙体两侧与主体结构竖向构件应预留宽度不小于

20mm 的间隙，并采用柔性材料密封。 

2 位于消能子结构内部的填充墙，应采用柔性连接。 

3 墙体应与主体结构可靠拉结，防止发生外闪倒塌。 

4 设置通窗等情况下，应避免填充墙对结构柱形成短柱。 

【条文说明】填充墙与主体结构连接采用柔性连接，可降低结构地震作用和填充墙的受损程

度，对于减震建筑可更有效发挥消能器作用。填充墙与框架柔性连接构造，通常是填充墙两

端设置钢或混凝土边框，边框与相邻主体结构竖向构件间预留间隙，间隙大小由设防地震时

层间侧移量确定；填充墙顶面设置钢或混凝土压顶，压顶与两端边框连接，与顶面主体结构

预留 10mm 间隙。填充墙与主体结构的间隙可采用硅酮胶或其他弹性密封材料封缝。当由于

房间使用功能不适宜采用柔性构造时（如医院有放射功能的房间），应合理考虑其对周边主

体结构构件受力的影响，并加强其自身的变形能力。 

7.4.2 女儿墙、外廊的栏板宜采用现浇构件与主体结构连接，出入口等人流集中处上方的女

儿墙应采用现浇构件。 

7.4.3 消能部件与填充墙体之间应采取合理的构造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撑式消能部件宜外露或采用轻质包覆式隔墙。 

2 支墩（墙体）式阻尼部件与填充墙之间应预留不小于 50mm 变形间隙，保证消能器在

罕遇地震作用下与墙体不发生碰撞。预留间隙采用保温隔声的柔性材料填充，且应满足防火

要求。 

3 消能器部件位于外墙处时，宜另行设置于外墙内侧。 

7.4.4 楼电梯间及人流通道处的墙体和饰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梯间和人流通道处的墙体，应采用双面钢丝网砂浆面层加强。 

2 楼梯踏步板底的饰面层，应与板底有可靠的粘结性能。 

3 电梯井隔墙应采取措施，避免地震时破坏导致电梯轿厢和配重运行导轨的变形。 

7.4.5 建筑装饰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装饰龙骨构件及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条件，应能承受顶棚、悬挂重物和有关机电设

备的自重和地震引起的附加作用； 

2 装饰面层应与龙骨构件可靠连接防止坠落，不得采用简单搁置方式。 

3 玻璃等脆性材料的装饰面层应预留变形能力。 

4 外墙面砖宜采用干挂方式。 

7.4.6 防震缝两侧的建筑装饰构件应采取措施防止碰撞、坠落；若需要连接防震缝两侧主体

结构，宜采用柔性或可滑动连接，并预留足够可变形范围。 

7.4.7 存放重要物品的储物柜、货架等应采取拉结等加强整体性措施，防止地震时发生倾倒。 

7.5 建筑附属机电设备和设备管线抗震措施 

7.5.1 建筑附属机电设备不应设置在可能致使其发生功能障碍的部位；地震时需要连续工作

的附属机电设备，应设置在建筑地震反应较小的部位。 

7.5.2 管道、电缆、通风管和设备的洞口位置，应减少对主要承重结构构件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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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设备管线穿越填充墙时，应避免集中设置造成对填充墙的削弱，如需集中设置，应对

集中布置设备管道墙体采取加强措施。 

7.5.4 管道和设备与建筑结构的连接基座或支架，以及相关连接件和锚固件，应保证设防地

震作用下设备正常工作，具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 

7.5.5 减震建筑的给排水管道、供暖管道、空气调节水管道、通风风道、空气调节风道、电

气管路等不宜穿过消能部件，并与消能部件预留不小于 50mm 间隙。 

7.5.6 燃气管道不应穿越防震缝。 

7.6 隔震层非结构构件构造措施 

7.6.1 室外出入口通道（包含台阶、无障碍坡道等）、与相邻建筑的通道处和与室外地面衔接

处的竖向隔离缝，其盖板可采用悬臂式或两端搁置方式。盖板应具有保证正常使用的强度和

刚度、满足与设防地震下建筑位移相适应的防垮塌搁置长度和任意方向自由移动范围。楼、

地面的建筑面层不应对竖向隔离缝盖板的移动产生阻碍。 

【条文说明】室外出入口通道（包含台阶、无障碍坡道等）、与相邻建筑的通道对于人员疏

散十分重要，所在的竖向隔离缝一般宽度较大，盖板应具有足够强度和刚度、搁置长度且能

够自由移动，保证设防地震发生时能够正常使用。宜采用成品可复位盖板。 

与竖向隔离缝盖板相接的建筑面层宜设置滑动层，方便地震时被盖板推离，不会阻碍盖

板移动。隔震建筑周圈的竖向隔离缝可采用散水做法、隔震沟兼雨水沟做法等形式。各种做

法均应采取可靠措施防止雨水侵入隔震层。 

对水平隔离缝的封闭处理，宜采用柔性材料或者低强度脆性材料填充，对位于地下或屋

面处等有防水要求的水平隔离缝，其防水材料应采用橡胶止水带、柔性防水卷材，金属防水

薄板等柔性材料，并预留伸缩量。对竖向隔离缝的封闭处理，宜采用柔性材料覆盖，且均不

应阻碍隔离缝发生自由水平位移。 

7.6.2 竖向隔离缝和水平隔离缝处的栏杆、扶手和女儿墙应采取脱离措施，避免设防地震下

发生碰撞、拉扯而破坏。 

【条文说明】栏杆、扶手和女儿墙在竖向隔离缝和水平隔离缝处应断开或设置柔性段，断开

方式应避免设防地震下发生碰撞，设置柔性段方式应预留足够变形长度，避免设防地震下发

生拉扯而破坏。 

7.6.3 外墙、屋面隔离缝处建筑保温、防火面层宜采用柔性连接，预留足够可变形长度，缝

两端加强与建筑构件连接。 

7.6.4 隔震层设备管线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穿越隔震层的设备管、线等应采用柔性连接或其他有效措施以适应隔震层罕遇地震下

的水平位移，其预留的水平变形量不应小于隔离缝宽度；其中重要管道、污水管道、可能泄

露有害介质或可燃介质的管道，其预留的水平变形量不应小于隔离缝宽度的 1.4 倍。 

2 设备管线宜采用悬挂于隔震上层或支承于隔震下层布置，与支承构件的连接宜采用柔

性方式；适度集中后再行上下穿越。 

3 设备管线靠近墙、柱等固定物时，应预留管道安装距离并不小于隔离缝宽度。 

4 通风管竖向穿越隔震层时，可采用楼板开洞方式，其四周按竖向隔离缝宽度预留，并

采用柔性防火材料对洞口与管道间的缝隙进行封堵。 

5 燃气管道穿越隔震层时，应在室外设置阀门和切断阀，并宜设置地震感应器，地震感

应器与切断阀连锁。 

6 利用构件钢筋作避雷针时，应采取柔性导线连接隔震层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钢筋，其

预留的水平变形量不应小于隔离缝宽度的 1.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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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柔性管道特性和安装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隔震柔性管道》JG/T 541 的要求。

当多根管道并行排布时，柔性管道间距不小于安装距离的 1.2 倍，避免管道之间相互碰撞。 

【条文说明】柔性管道靠近墙或柱时，管道与支墩距离需满足如下标准：当地上管道不超过

上支墩底标高或地下室不超过下支墩顶标高时，管道与支墩间的间距不受限制，满足最低安

装要求，见图 7（a）。当接至地上的管道超过上支墩底标高或接至地下室超过下支墩顶标高

时管道与支墩之间的间距 d 大于应大于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下最大水平位移值的，见图 7（b）。 

 
（a）地下室不超过下支墩顶标高            （b）地下室超过下支墩顶标高 

图 7 管道与支墩安装示意 

北京、上海等城市对燃气管道要求为“地震情况下仍要保证燃气不发生泄漏、地震位移

量要求考虑 360°的位移量”，除了根据管径来设置柔性连接，并在通过隔震层的燃气管道前

后设置固定支架外，还在室外设置阀门和切断阀。同时设地震感应器，是为了万一在发生地

震时，能在室外比较安全地迅速切断燃气，有利于保证用户的安全。本条主要是根据日本《燃

气抗震设计》和国内实际做法规定的。 

给水、消防系统、空调水等压力管道采用柔性连接系统时，宜采取增设阻尼等防冲击措

施。 

7.6.5 无建筑功能的隔震层，尚应符合如下规定： 

    1 隔震层应设置硬化地坪。 

2 密闭的隔震层宜设置机械通风设施，通风换气量不小于 2 次/小时。宜装设二氧化碳

传感器，信号纳入建筑物主体楼宇自控系统。 

3 隔震层内应设置照明设施。人员检修出入口外部宜安装无关人员禁止进入标志灯，内

部应安装出口标志灯。 

4 隔震层内应预留集水坑，其数量不应少于两处，其间距不宜大于 200m；隔震层位于

不同标高时，较低层和楼层低点应设置集水坑。集水坑应根据地下水位、隔震层渗水、进水

风险等因素，设置排水泵系统或自干型集水坑。 

7.6.6 有建筑功能的隔震层应进行防火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消火栓系统。 

2 隔震支座、消能器等装置进行防火保护的包覆物，耐火极限要求不应低于隔震层结构；

防火措施不应妨碍隔震支座和消能器的变形。 

3 防火包覆物的材质应防腐、防潮，其正常使用耐久性年限不宜低于 15 年。 

【条文说明】研究表明，隔震支座的天然橡胶温度达到约130℃~140℃时开始软化，达到200℃

左右开始分解，达到250℃上剧烈分解。根据日本《隔震建筑防火设计指南》，隔震橡胶支座

温度在150℃以下时抗拉强度及抗压强度下降在15%以内，温度在180℃以上时抗拉强度及抗

压强度迅速下降。目前国内外隔震支座耐火性能及防火保护的研究相对较少。增田直巳等、

吴波等研究无防火保护的隔震橡胶支座耐火极限仅为90min，无防火保护的支座不能保证基

本耐火性能。 

  



 

 

50 

 

8 使用及维护 

8.1 一般规定 

8.1.1 设计文件应注明隔震减震装置的使用及维护要求。 

8.1.2 隔震减震建筑应设置专用标识，专用标识的安装应纳入隔震减震建筑专项验收范围，

竣工验收后，专用标识应纳入物业维护和管理工作范围。隔震装置和消能器标识由生产厂商

随产品提供，其他隔震减震专用标识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制作，施工单位负责安装。更换隔震

装置时，应同时更换相应标识。 

8.1.3 隔震减震建筑不得自行随意改造、加建、改变使用功能，如无法避免应进行专项论证。 

8.2 隔震建筑的使用与维护 

8.2.1 隔震建筑的使用应符合如下规定： 

1 隔震层各类产品到达使用年限后应及时替换。 

2 隔震建筑后期景观园林设计，宜避让隔震建筑在地震下的移动范围，不可避免时应采

用合理的构造，不影响隔震建筑运动。 

3 天然气管道安装应符合本标准第 7.6.4 条规定。 

4 设计无建筑功能的隔震层不得用于储物等其他使用功能，保持干净整洁。 

5 隔震层不得自行增设隔墙、栏杆、楼梯、设备等。 

8.2.2 隔震建筑的标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识内容应包括隔震装置的型号、规格、维护要求，以及隔离缝的维护要求，标识样

式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H。 

2 由于隔震建筑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在地震时会有相对错动，应在错动构造部位的临近

墙面或地面设置疏散避让标识，提示疏散人员进行避让，提示无关物品不得侵占水平隔震间

距。应设置明显疏散避让标识的部位如下： 

1）跨越建筑首层周圈隔震沟的人行出入口、隔震台阶和无障碍坡道部位。 

2）跨越隔震沟的地下车库连通口、地下车库地面出入口部位。 

3）建筑内部各楼层楼板上设置了竖向隔离缝盖板的部位（隔震与非隔震建筑贴临建

设时）。 

4）隔震工程中的断开式楼梯、端部滑动支撑式楼梯的可移动部位。 

5）隔震工程中的悬挂式（或支撑式）楼梯间、悬挂式（或支撑式）电梯井、悬挂式

（或支撑式）核心筒在楼板处的竖向隔离缝盖板部位。 

6）其他因隔震而可能产生相对位移的部位。 

3 在隔震建筑周圈竖向隔震沟位置，如有人员和车辆出入口，宜在出入口部位设置地面

隔震间距标识或标线，标明罕遇地震下时此处为建筑物的移动空间。 

8.2.3 隔震建筑检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震建筑除对建筑常规维护项目进行检验、检查外，还应对隔震建筑特有的项目进行

检验、检查。检查项目可包括支座、阻尼器、隔离缝、柔性连接、连接构件、避雷装置等，

符合表 8.2.3 规定。隔震建筑的维护检查可分为常规检查、定期检查、应急检查。 

2 常规检查应每年进行 1 次，检查单位为隔震建筑使用或管理单位，或委托专业人员检

查，可采用观察方式进行检查。 

3 设计无要求时为竣工验收后的定期检查应为竣工后的 3 年、5 年内、10 年，10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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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每 10 年进行 1 次。除支座的水平变形和竖向压缩变形应使用仪器测量外，其他新项目均

可通过观察方式进行检查。检查由专业人员进行，并提供相关报告。 

4 当发生可能对隔震层相关构件及装置造成损伤的地震或火灾等灾害后，应及时进行应

急检查。 

表 8.2.3 隔震建筑检查内容及维护处理方法 

8.3 减震建筑使用与维护 

8.3.1 消能部件子分部工程竣工验收前，应提交由设计、消能器厂家、施工等单位共同编写

的使用维护手册；消能器的维护检查可分为常规检查、定期检查和应急检查，并满足下列要

求： 

1 常规检查应至少每一年进行一次，检查单位为减震建筑使用或管理单位，或委托专业

人员检查； 

2 定期检查应根据消能器类型、使用期间的具体情况、消能器设计工作年限和设计文件

要求等进行，设计无要求时为竣工验收后的第 3 年、第 5 年、第 10 年，第 10 年以后每 10

年进行一次，定期检查由专业人员进行，并提供相关报告； 

3 当发生地震、强风、火灾等可能会损伤消能器及其相关部件的灾害后，应及时进行应

急检查，应急检查由专业人员进行，并提供相关报告。 

8.3.2 减震建筑标识应明确消能器类型、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维护时间等，并置于显目

位置，标识样式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I。 

8.3.3 减震建筑除对建筑一般维护项目进行检验、检查外，还应对减震建筑特有的项目进行

检验、检查，检查项目包括消能器、连接件及相关构造措施。检查及维护方法应符合表 8.3.3 

的规定： 

表 8.3.3 消能器检查内容及维护处理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维护方法 

消能器 

黏滞消能

器、黏滞阻

尼墙 

漏油、阻尼材料泄露、产生

明显的损伤、变形 

观察、尺

量 
更换消能器 

金属屈服型

消能器 
产生明显的损伤、变形 

观察、尺

量 
更换消能器 

位置 检查项目 
检查方

法 
维护方法 

隔震层、建

筑物外围 

建筑物周边

环境 
净空范围障碍物 目测 

清理移动范围内障碍

物 

隔震沟、缝 障碍、硬质填充物 目测 清理硬质填充物 

隔震构件管

线状况 

障碍物 目测 清理移动障碍物 

可燃物 目测 清理可燃物 

排水条件 目测 排水设施完好 

液体泄露 目测 修复漏点 

隔震构件 隔震支座 
橡胶保护层变色、损伤 目测 清理异物、修复损伤 

钢材部位锈蚀、螺栓松动 目测 修复锈蚀、螺栓拧紧 

设备管线、

柔性连接 

设备管线 柔性连接液体、气体泄露 目测 修复、更换 

电气线路 变形、裸露 目测 修复、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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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消能器 

摩擦材料磨损、脱落，接触

面施加压力的装置松弛，产

生明显的损伤、变形； 

观察、尺

量 

更换相关材

料、压力装

置，更换消

能器 

屈曲约束支

撑 

芯材外露，产生明显的损

伤、变形 

观察、拉

线、尺量 
更换消能器 

黏弹性消能

器 

黏弹材料老化、龟裂、产生

明显的损伤、变形 

观察、尺

量 
更换消能器 

消能器与主体

结构或消能子

结构连接部位 

螺栓松动、焊缝损伤、焊缝开裂、销轴变形 

观察、小

锤敲击，

卡尺测量 

拧紧螺栓、

补焊，更换

销轴 

消能器外露金

属面、摩擦

面；消能器、

连接件表面涂

装 

黏滞消能器导杆、摩擦消能器外露摩擦面出

现腐蚀、表面污垢硬化结斑结块；被涂装金

属表面外露、锈蚀或损伤，防腐或防火涂装

出现裂纹、起皮、剥落、老化等 

观察 
及时清除；

重新涂装 

消能器周围构

造 
限制、阻碍消能器正常工作的障碍物 观察 及时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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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筑物地震反应观测系统和隔震建筑监测系统 

9.1 建筑物地震反应观测系统 

9.1.1 对于高度超过 80m 或高宽比大于 4 的隔震建筑、高度超过 120m 的减震建筑，应设置

地震反应观测系统，建筑设计应预留观测仪器位置和线路。 

9.1.2 建筑地震反应观测系统的观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隔震建筑，应在建筑物基础顶、隔震支座上部、隔震支座下部、顶层布置，中间楼

层宜间隔 3~4 层布置； 

2 对减震建筑，应在建筑物基础顶、顶层位置处布置，且观测点位置不少于三处； 

3 竖向观测点间距不应大于 40m。 

9.1.3 地震反应观测系统的观测点应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并做定期检查，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9.2 建筑监测系统 

9.2.1 地震时保持正常使用功能建筑设计时宜预留进行地震反应监测的监测系统仪器位置和

线路。 

【条文说明】地震时保持正常使用功能建筑的地震反应监测内容可包括但不限于结构位移、

加速度响应等，当设计无特殊要求时，监测项目可按表 9.2.1 选用。 

表 9.2.1 地震时保持正常使用功能建筑地震反应监测项目 

建筑

类别 

监测项目 

 

结构位

移 

 

加速度

响应 

隔震层 

隔震部件变

形 

转换梁

变形 

支墩变形 易燃、易爆气体

传输管线柔性连

接段 

有压管道柔

性连接 

Ⅰ类 √ √ √ √ √ √ √ 

Ⅱ类 √ √ √ √ √ √ √ 

建筑

类别 

 

 

监测项目 

减震建筑或隔震建筑的非隔震层 

重要结

构构件

变形 

消能器

工作方

向变形 

屋面重要的

天线及信号

传输设备 

重要机

房 

易燃、易爆

气体传输管

线、设备 

高放射物品存储

设施 

剧毒、细

菌、病毒存

储设施 

Ⅰ类 √ √ √ √ √ √ √ 

Ⅱ类 Δ √ Δ Δ Δ Δ Δ 

注：“√”为应测项目；“Δ”为宜测项目。 

9.2.2 监测系统施工前，应进行深化设计。建筑监测系统宜与建筑地震观测系统和机电智能

化系统统筹设置。宜选用带有监测功能的减隔震装置组建监测系统。 

9.2.3 监测系统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传感器系统； 

2 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 

3 数据管理系统； 

4 建筑健康评价系统及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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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在隔震建筑设置监测系统的同时，为了监控和记录地震来临时隔震层的行为，

宜在隔震层设置划痕定位记录装置。 

9.2.4 监测数据应保存在相对独立的物理储存空间中。对于特殊设防类和重点设防类建筑，

其监测系统宜设置监测数据备份系统，监测数据存留时间不应小于 5 年；对于其他建筑，其

监测数据存留时间不应小于 3 年。 

9.2.5 监测系统应能够及时将监测过程中分析和判断的监测结果进行反馈，监测系统发出预

警时，建筑管理或使用单位应及时进行检查，必要时由专业人员进行检查，根据实际情况采

取处理措施并形成书面报告。 

9.2.6 监测设备应布置在不易碰撞和损坏的位置，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监测系统应进行定

期检查，检查周期同隔震支座维护要求，由隔震建筑使用或管理单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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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隔震支座力学分析模型和基本力学性能要求 

A.0.1 天然橡胶隔震支座滞回模型(图 A.0.1)，环境温度为 23℃下的水平刚度设计值可按下

式进行计算: 

                         （A.0.1-1） 

式中：Kr—天然橡胶隔震支座水平刚度设计值(N/mm2)； 

Gr—橡胶剪切模量(MPa)； 

Ar—叠层橡胶横截面面积(mm2)，不含橡胶层中间开孔面积； 

tr—橡胶层总厚度(mm)。 

 
图 A.0.1 天然橡胶隔震支座滞回模型示意图 

考虑温度修正的天然橡胶支座水平刚度设计值可按下式进行调整: 

                （A.0.1-2） 

式中：t0—修正前温度(℃)； 

t—修正后温度(℃)； 

αtk—温度修正系数，由支座相关性试验确定。 

A.0.2 铅芯橡胶支座滞回模型(图 A.0.2)，其主要力学性能参数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图 A.0.2 铅芯橡胶支座滞回模型示意图 

1 环境温度为 23℃时的屈服后水平刚度设计 值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A.0.2-1） 

                      （A.0.2-2） 

式中：Ky—铅芯橡胶支座屈服后水平刚度设计值(N/mm); 

Kp—由铅芯部分提供的水平刚度(N/mm);  

Ap—铅芯横截面积(mm2);  

Gp—铅芯剪切模量(N/mm2); 

CKy—屈服后水平刚度调整系数，可由支座试验确定。考虑温度修正的铅芯橡胶支座屈

服后水平刚度设计值可按式(A.0.1-2)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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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温度为 23℃时的水平屈服剪力设计值可按下式确定: 

                         （A.0.2-3） 

式中：Qy—铅芯橡胶支座水平屈服剪力设计值(N);  

σp—铅芯剪切屈服应力(MPa);  

CQy—水平屈服剪力调整系数，可由支座试验确定。 

考虑温度修正的铅芯橡胶支座水平屈服剪力设计值可按下式进行调整： 

                   （A.0.2-4） 

式中：αtQ—温度修正系数，由支座相关性试验确定。 

3 屈服前水平刚度设计值可按下式确定： 

                             （A.0.2-5） 

式中：K0— 铅芯橡胶支座屈服前水平刚度设计值(N/mm); 

α—屈服前水平刚度设计值与屈服后水平刚度设计值之比值。 

4 铅芯橡胶支座等 效水平刚度和等效阻尼比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A.0.2-6） 

                 （A.0.2-7） 

式中：Keq—铅芯橡胶支座等效水平刚度(N/mm);  

ζeq—铅芯橡胶支座等效阻尼比;  

rh—叠层橡胶支座水平剪切应变 ，其数值为叠层橡胶支座水平位移与橡胶层总厚度之

比值。 

A.0.3 弹性滑板支座滞回模型(图 A.0.3)，其主要力学性能参数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环境温度为 23℃时的屈服前水平刚度设计值可按下式确定: 

                       （A.0.3-1） 

式中：K0—弹性滑板支座屈服前水平刚度设计值(N/mm)。 

考虑温度修正的弹性滑板支座屈服前水平刚度设计值可按公式(A.0.1-2)进行调整。 

 
图 A.0.3 弹性滑板支座滞回模型示意图 

2 水平屈服力设计值可按下式确定: 

                         （A.0.3-2） 

式中：Qy—弹性滑板支座水平屈服力设计值(N);  

μs—滑移面摩擦系数，可由支座试验确定; 

W—支座承受的竖向荷载(N)。 

3 弹性滑板支座等效水平刚度可按下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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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3-3） 

式中：Keq—弹性滑板支座等效水平刚度(N/mm)。 

A.0.4 摩擦摆隔震支座滞回模型(图 A.0.4)，其主要力学性能参数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图 A.0.4 摩擦摆隔震支座滞回模型示意图 

1 屈服后水平刚度设计值可按下式确定： 

                            （A.0.4-1） 

式中：Ky—摩擦摆隔震支座屈服后水平刚度设计值(N/mm); 

Rs—摩擦摆隔震支座等效曲率半径(mm)。 

2 水平屈服力设计值可按下式确定： 

                         （A.0.4-2） 

式中：Qy—摩擦摆隔震支座水平屈服力设计值(N); 

μ—摩擦面摩擦系数，可由支座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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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橡胶隔震支座规格及性能参数 

  建议的橡胶隔震支座规格及性能参数见表 B.0.1~B.0.4。 

表 B.0.1 天然橡胶支座力学性能及规格尺寸表（S2=5.4，G=0.392） 

类别 单位 
LNR1

500 

LNR1

400 

LNR1

300 

LNR1

200 

LNR1

100 

LNR1

000 

LNR

900 

LNR

800 

LNR

700 

LNR

600 

LNR

500 

有效直径 D mm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900 800 700 600 500 

竖向刚度 Kv 
kN/

mm 
8400 7400 6300 5800 4600 3900 3400 2800 2600 2100 1700 

等效水平刚度

Kh 100% 

kN/

mm 
2.96 2.42 2.14 1.97 1.81 1.67 1.51 1.33 1.14 0.98 0.81 

橡胶层总厚度

Tr 
mm 240 240 240 222 202 184 166 147 129 111 93 

支座总高度 H mm 454 450 450 418 390.5 352 318 273.5 246 208 187 

 

表 B.0.2 天然橡胶支座力学性能及规格尺寸表（S2=5.4，G=0.49） 

类别 单位 
LNR1

500 

LNR1

400 

LNR1

300 

LNR1

200 

LNR1

100 

LNR1

000 

LNR

900 

LNR

800 

LNR

700 

LNR

600 

LNR

500 

有效直径 D mm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900 800 700 600 500 

竖向刚度 Kv 
kN/

mm 
8600 7600 6500 6000 4800 4100 3600 3000 2800 2200 1800 

等效水平刚度

Kh 100% 

kN/

mm 
3.24 2.81 2.44 2.26 2.16 2.05 1.75 1.64 1.43 1.21 1.01 

橡胶层总厚度

Tr 
mm 240 240 240 222 202 184 166 147 129 111 93 

支座总高度 H mm 454 450 450 418 390.5 352 318 273.5 246 208 187 

 

表 B.0.3 铅芯橡胶支座力学性能及规格尺寸表（S2=5.4，G=0.392） 

类   别 单位 
LRB1

500 

LRB1

400 

LRB1

300 

LRB1

200 

LRB1

100 

LRB1

000 

LRB

900 

LRB

800 

LRB

700 

LRB

600 

LRB

500 

有效直径 D mm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900 800 700 600 500 

竖向刚度 Kv 
kN/

mm 
9000 7800 6600 6200 5400 4400 3800 3200 3000 2400 2100 

等效水平刚度

Kh (100%) 

kN/

mm 
4.71 4.17 3.39 3.10 2.91 2.77 2.37 2.05 1.81 1.58 1.27 

等效阻尼比

ζ(100%) 
% 24 24 23 24 23 24 23 23 24 23 22 

屈服前刚度 Ku 
kN/

mm 
38.48 31.46 27.82 25.61 23.53 21.71 19.63 17.29 14.43 13.13 10.92 

屈服后刚度 Kd 
kN/

mm 
2.96 2.42 2.14 1.97 1.81 1.67 1.51 1.33 1.11 1.01 0.84 

屈服力 Qd kN 420 420 300 250 227 203 141 106 90 6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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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层总厚度

Tr 
mm 240 240 240 220.5 202 184 166 147 129 111 93 

支座总高度 H mm 454 450 450 418 390.5 352 318 273.5 246 208 187 

 

表 B.0.4 铅芯橡胶支座力学性能及规格尺寸表（S2=5.4，G=0.49） 

类   别 LRB 
单

位 

LRB

1500 

LRB

1400 

LRB

1300 

LRB

1200 

LRB

1100 

LRB

1000 

LRB

900 

LRB

800 

LRB

700 

LRB

600 

LRB

500 

有效直径 D D mm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900 800 700 600 500 

竖向刚度

Kv 
Kv 

kN/

mm 
9200 8000 6800 6400 5600 4600 4000 3300 3100 2500 2250 

等效水平刚

度 Kh 

(100%) 

Kh 
kN/

mm 
4.90 4.47 3.63 3.34 3.23 3.10 2.65 2.32 2.09 1.78 1.44 

等效阻尼比

ζ(100%) 
ζ % 21 23 21 21 21 22 21 21 23 22 21 

屈服前刚度

Ku 
Ku 

kN/

mm 
40.95 35.36 30.94 28.73 27.30 26.00 

24.5

8 

21.6

8 

18.9

9 

16.3

9 

13.6

4 

屈服后刚度

Kd 
Kd 

kN/

mm 
3.15 2.72 2.38 2.21 2.10 2.00 1.89 1.67 1.46 1.26 1.05 

屈服力 Qd Qd kN 420 420 300 250 227 203 141 106 90 63 40 

橡胶层总厚

度 Tr 
Tr mm 240 240 240 222 202 184 166 147 129 111 93 

支座总高度

H 
H mm 454 450 450 418 390.5 352 318 

273.

5 
246 208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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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摩擦摆隔震支座规格及性能参数 

C.0.1 建议的单主滑动摩擦面型摩擦摆隔震支座规格及性能参数可参照表 C.0.1 选取。 

表 C.0.1 单主滑动摩擦面型摩擦摆隔震支座规格型号及性能参数表 

设计竖向承载力/kN 规格型号 
竖向刚度 

（kN/mm） 

动摩擦系 

数下限值 

（慢） 

动摩擦系 

数上限值 

（快） 

等效曲率半径/mm 设计水平位移/mm 

2000 

FPS-Ⅰ-2000- 100 1100~17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100 

FPS-Ⅰ-2000- 200 1100~17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200 

FPS-Ⅰ-2000- 300 1100~17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300 

3000 

FPS-Ⅰ-3000- 100 1700~25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100 

FPS-Ⅰ-3000- 200 1700~25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200 

FPS-Ⅰ-3000- 300 1700~25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300 

4000 

FPS-Ⅰ-4000- 100 2200~34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100 

FPS-Ⅰ-4000- 200 2200~34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200 

FPS-Ⅰ-4000- 300 2200~34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300 

5000 

FPS-Ⅰ-5000- 100 2700~42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100 

FPS-Ⅰ-5000- 200 2700~42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200 

FPS-Ⅰ-5000- 300 2700~4200 0.01~0.06 0.02~0.08 2200/2500/3000 ±300 

6000 

FPS-Ⅰ-6000- 100 3300~50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100 

FPS-Ⅰ-6000- 

200 
3300~50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200 

FPS-Ⅰ-6000- 

300 
3300~50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300 

7000 

FPS-Ⅰ-7000- 

100 
3800~58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100 

FPS-Ⅰ-7000- 

200 
3800~58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200 

FPS-Ⅰ-7000- 

300 
3800~5800 0.01~0.06 0.02~0.08 2000/2500/3000 ±300 

8000 

FPS-Ⅰ-8000- 

100 
4500~6500 0.01~0.06 0.02~0.08 2500/3000/4000 ±100 

FPS-Ⅰ-8000- 

200 
4500~6500 0.01~0.06 0.02~0.08 2500/3000/4000 ±200 

FPS-Ⅰ-8000- 

300 
4500~6500 0.01~0.06 0.02~0.08 2500/3000/4000 ±300 

9000 
FPS-Ⅰ-9000- 

100 
4700~7500 0.01~0.06 0.02~0.08 2500/3000/4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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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S-Ⅰ-9000- 

200 
4700~7500 0.01~0.06 0.02~0.08 2500/3000/4000 ±200 

FPS-Ⅰ-9000- 

300 
4700~7500 0.01~0.06 0.02~0.08 2500/3000/4000 ±300 

10000 

FPS-Ⅰ-10000- 

100 
5200~8000 0.01~0.06 0.02~0.08 2500/3000/4000 ±100 

FPS-Ⅰ-10000- 

200 
5200~8000 0.01~0.06 0.02~0.08 2500/3000/4000 ±200 

FPS-Ⅰ-10000- 300 5200~8000 0.01~0.06 0.02~0.08 2500/3000/4000 ±300 

注：FPS-Ⅰ-2000-100，FPS 表示建筑摩擦摆隔震支座；Ⅰ表示支座结构类型，可选用Ⅰa 或Ⅰb；2000 表示设计竖向承载力，100

表示极限位移。慢摩擦系数是指在 4mm/s 下测试的结果，快摩擦系数是指在 150mm/s 下测试的结果；摩擦系数建议以 0.01 为

增量进行取值。 

C.0.2 建议的双主滑动摩擦面型摩擦摆隔震支座规格及性能参数可参照表 C.0.2 选取。 

表 C.0.2 双主滑动摩擦面型摩擦摆隔震支座规格型号及性能参数表 

竖向承载力/kN 规格型号 
竖向刚度 

（kN/mm） 

动摩擦系 

数下限值 

（慢） 

动摩擦系 

数上限值 

（快） 

等效曲率半径/mm 
设计水平位移 

/mm 

2000 

FPS-Ⅱ-2000-100 1100~17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100 

FPS-Ⅱ-2000-200 1100~17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200 

FPS-Ⅱ-2000-300 1100~17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300 

FPS-Ⅱ-2000-400 1100~17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400 

3000 

FPS-Ⅱ-3000-100 1700~25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100 

FPS-Ⅱ-3000-200 1700~25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200 

FPS-Ⅱ-3000-300 1700~25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300 

FPS-Ⅱ-3000-400 1700~25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400 

4000 

FPS-Ⅱ-4000-100 2200~34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100 

FPS-Ⅱ-4000-200 2200~34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200 

FPS-Ⅱ-4000-300 2200~34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300 

FPS-Ⅱ-4000-400 2200~34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400 

5000 

FPS-Ⅱ-5000-100 2700~42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100 

FPS-Ⅱ-5000-200 2700~42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200 

FPS-Ⅱ-5000-300 2700~42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300 

FPS-Ⅱ-5000-400 2700~42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400 

6000 

FPS-Ⅱ-6000-100 3300~50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100 

FPS-Ⅱ-6000-200 3300~50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200 

FPS-Ⅱ-6000-300 3300~50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300 

FPS-Ⅱ-6000-400 3300~50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400 

7000 

FPS-Ⅱ-7000-100 3800~58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100 

FPS-Ⅱ-7000-200 3800~58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200 

FPS-Ⅱ-7000-300 3800~58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300 

FPS-Ⅱ-7000-400 3800~58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400 

8000 
FPS-Ⅱ-8000-100 4500~65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100 

FPS-Ⅱ-8000-200 4500~65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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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S-Ⅱ-8000-300 4500~65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300 

FPS-Ⅱ-8000-400 4500~65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400 

9000 

FPS-Ⅱ-9000-100 4700~75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100 

FPS-Ⅱ-9000-200 4700~75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200 

FPS-Ⅱ-9000-300 4700~75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300 

FPS-Ⅱ-9000-400 4700~75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400 

10000 

FPS-Ⅱ-10000- 

100 
5200~80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100 

FPS-Ⅱ-10000- 

200 
5200~80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200 

FPS-Ⅱ-10000- 

300 
5200~80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300 

FPS-Ⅱ-10000- 

400 
5200~8000 0.01~0.06 0.02~0.08 3000/4000/4500 ±400 

注：FPS-Ⅱ-2000-100，FPS 表示建筑摩擦摆隔震支座；Ⅱ表示支座结构类型；2000 表示设计竖向承载力，100 表示极限位移。

慢摩擦系数是指在 4mm/s 下测试的结果，快摩擦系数是指在 150mm/s 下测试的结果；摩擦系数建议以 0.01 为增量进行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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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橡胶隔震支座连接设计 

D.0.1 隔震橡胶支座水平变形后，隔震支墩及连接部位的附加弯矩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2

P Vh
M

 


                          （D.0.1） 

式中：M——隔震支墩及连接部位所受弯矩； 

P——上部结构传递的竖向力； 

δ——支座的水平剪切变形； 

V——支座所受水平剪力； 

h——支座的总高度（含连接板）。 

 

图 D.0.1 隔震支墩及连接部位变形 

D.0.2 隔震支墩混凝土局部受压最大压应力应满足下列要求： 

      （D.0.2） 

式中：σD——隔震支墩混凝土局部受压最大压应力值； 

θ ——支墩混凝土受压区对应的圆心角的一半， ; 

n ——螺栓与混凝土的弹性模量比； 

Pg——螺栓配筋率，螺栓总面积与支墩有效混凝土柱截面直径的比值， ; 

De——上下支墩有效混凝土柱截面直径，De=Do+4tf，Do 为隔震支座有效直径，tf为

连接板厚度; 

βc——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D50 时，取 1.0；当混凝土强

度等级为 D80 时，取 0.8；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β1——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取 和 1.6 二者的较小值，其中 A1 表

示支墩截面面积，Ab 表示局部受压面积 ； 

fDk——支墩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Xn——中性轴位置，此处 ; 

rs——螺栓布置的半径； 

r ——上下支墩有效混凝土柱截面半径，r=D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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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0.2 隔震支墩有效混凝土柱截面应力分布 

D.0.3 隔震支座连接螺栓强度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D.03-1） 

                    （D.03-2） 

式中：FB——螺栓拉力； 

Ab——单个螺栓截面积； 

——螺栓抗拉设计强度； 

nb——螺栓数量； 

——螺栓抗剪设计强度； 

Mr——支座水平剪力产生的附加弯矩， ; 

Lmax——螺栓到中性轴的最大距离； 

Li——螺栓到中性轴的距离，其中中性轴距离隔震支座中心为 ; 

Fu——支座提离力。 

 

图 D.0.3  连接螺栓受力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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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4 隔震支座预埋件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图 D.0.4  预埋件受力情况 

1 与连接螺栓相连锚筋强度验算: 

                      （D.0.4-1） 

式中：σB——与连接螺栓相连锚筋的受拉应力； 

Aab——单个锚筋截面积； 

——锚筋抗拉设计强度。 

2 与连接螺栓相连锚筋的锚固长度要求: 

，且不小于 250mm         （D.0.4-2） 

式中：lab——与螺栓相连锚筋的锚固长度； 

α——锚筋的外形系数，光圆表面取 0.16，带肋表面取 0.14； 

ft——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dab——锚筋直径。 

3 预埋板中部栓钉抗剪承载力设计值由下式确定： 

       （D.0.4-3） 

式中：V1 ——单根栓钉所承受的剪力； 

nst——栓钉数量； 

——单根栓钉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Ast——单根栓钉截面积； 

ED——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fD——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γ——栓钉材料抗拉强度最小值与屈服强度之比； 

fst——栓钉抗拉强度设计值；当栓钉材料性能等级为 4.6 级时，fst=215N/mm2，

γ=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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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消能器滞回曲线及本构方程 

E.0.1 常见消能器滞回曲线及本构方程应符合表 E.0.1 的规定。 

表 E.0.1 常见消能器滞回曲线及本构方程 

消能器

类型 
滞回曲线 本构方程 符号说明 

位

移

型

消

能

器 

屈

曲

约

束

支

撑 
 

Or 

 

 

 

双线性等强硬化模型： 

𝐹

= {
𝑘1𝑢,                   (𝑢 ≤ 𝑢𝑦)

𝐹𝑦 + 𝑘2(𝑢 − 𝑢𝑦),   (𝑢 > 𝑢𝑦)        
 

 

 

Or 

 

 

Wen 模型： 

𝐹 = 𝑘2𝑢 + (1 −
𝑘2
𝑘1
)𝐹𝑦𝑧 

�̇� = [𝐴 − |𝑧|𝑛(𝛾 + 𝑠𝑔𝑛(�̇�𝑧)𝛽)] �̇� 

𝑘1、𝑘2分别为消能

器屈服前刚度和屈

服后刚度，𝐹𝑦、𝑢𝑦

分别为消能器屈服

力和屈服位移 

金

属

消

能

器 

z 为 wen 模型内部迟

滞变量，

𝐴、𝛾、𝛽、𝑛均为

wen 模型无量纲变

量，控制滞回模型

的行为，𝑠𝑔𝑛(·)为符

号函数，�̇�为消能器

速度 

摩

擦

消

能

器 
 

理想弹塑性模型； 

𝐹 = {
𝑘1𝑢,     (𝑢 ≤ 𝑢𝑦)

𝐹𝑦 ,        (𝑢 > 𝑢𝑦)
 

𝑘1为消能器屈服前

刚度，𝐹𝑦、𝑢𝑦分别

为消能器屈服力和

屈服位移 

双

阶

消

能

器

Ⅰ  

三折线等强硬化模型： 

𝐹

= {

𝑘1𝑢,                   (𝑢 ≤ 𝑢𝑦1)

𝐹𝑦1 + 𝑘2(𝑢 − 𝑢𝑦1),   (𝑢𝑦1 < 𝑢 ≤ 𝑢𝑦2)

𝐹𝑦2 + 𝑘3(𝑢 − 𝑢𝑦2),   (𝑢 > 𝑢𝑦)        

 

𝑘1、𝑘2分别为前两

阶屈服前刚度，𝑘3

为屈服后刚度，

𝐹𝑦1、𝐹𝑦2、𝑢𝑦1、𝑢𝑦2

分别为前两阶屈服

力和屈服位移 

双

阶

消

能

器

Ⅱ  

𝐹

=

{
 
 

 
 

𝑘1𝑢,                   (𝑢 ≤ 𝑢𝑦1)

𝐹𝑦1，(𝑢𝑦1 < 𝑢 ≤ 𝑢𝑦1𝑚)

𝐹𝑦1 + 𝑘2(𝑢 − 𝑢𝑦1𝑚),   (𝑢𝑦1𝑚 < 𝑢 ≤ 𝑢𝑦2)

𝐹𝑦2,   (𝑢 > 𝑢𝑦2)        

 

𝑘1、𝑘2分别为两阶

屈服刚度， 𝐹𝑦1、

𝐹𝑦2、𝑢𝑦1、𝑢𝑦2分别

为两阶屈服力和屈

服位移，𝑢𝑦1𝑚为一

阶屈服极限位移 

Fy

Uy

K1

K2

F

U

Fy

Uy

K1

K2

F

U

Fy

Uy

K1

F

U

F

U

K1

K2

K3

Fy1

Fy2

Uy1 Uy2

F

U

Fy1

Fy2

K1

K2

Uy1 Uy1m   U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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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度

型

消

能

器 

黏

滞

消

能

器 

 

Maxwell 模型： 

𝐹 = 𝐶𝑑𝑠𝑔𝑛(�̇�)|�̇�|
𝛼 

 

𝐶𝑑为黏滞阻尼系

数， 𝑠𝑔𝑛(·)为符号

函数，�̇�为消能器速

度，α为速度指数 

黏

弹

性

消

能

器 

 

Kelvin 模型： 

𝐹 =
𝐹1
𝑢0
𝑢 +

𝜂1𝐹1
𝜔𝑢0

�̇� 

𝑢0为黏弹性消能器

最大位移，𝐹1为黏

弹性消能器最大位

移处的阻尼力，𝐹0

为黏弹性消能器最

大阻尼力，𝐹2为黏

弹性消能器零位移

处的阻尼力，𝜂1为

损耗因子，𝜔为消能

器运动圆频率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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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Uu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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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消能器规格及性能参数 

建议的消能器规格及性能参数见表 F.0.1~F.0.8。 

表 F.0.1 屈曲约束支撑（耗能芯材 Q235） 

序号 
屈服力

（KN） 
规格型号 

屈服前刚度 

（KN/mm) 

屈服位移 

(mm) 

屈服

后 

刚度

比 

轴线长度 

(mm) 

设计位移

(mm) 

1 

500 

BRB-C×500×Dy 104.2 4.8 

0.035 

5500 20.9 

2 BRB-C×500×Dy 89.3 5.6 6000 24.4 

3 BRB-C×500×Dy 79.4 6.3 6500 27.5 

4 BRB-C×500×Dy 73.5 6.8 7000 29.6 

5 BRB-C×500×Dy 65.8 7.6 7500 33.1 

6 BRB-C×500×Dy 61.7 8.1 8000 35.3 

7 

750 

BRB-C×750×Dy 159.6 4.7 

0.035 

5500 20.5 

8 BRB-C×750×Dy 136.4 5.5 6000 24.0 

9 BRB-C×750×Dy 121.1 6.2 6500 27.0 

10 BRB-C×750×Dy 108.7 6.9 7000 30.1 

11 BRB-C×750×Dy 98.7 7.6 7500 33.1 

12 BRB-C×750×Dy 92.6 8.1 8000 35.3 

13 

1000 

BRB-C×1000×Dy 212.8 4.7 

0.035 

5500 20.5 

14 BRB-C×1000×Dy 181.8 5.5 6000 24.0 

15 BRB-C×1000×Dy 158.7 6.3 6500 27.5 

16 BRB-C×1000×Dy 149.3 6.7 7000 29.2 

17 BRB-C×1000×Dy 135.1 7.4 7500 32.2 

18 BRB-C×1000×Dy 122.0 8.2 8000 35.7 

19 

1500 

BRB-C×1500×Dy 312.5 4.8 

0.035 

5500 20.9 

20 BRB-C×1500×Dy 272.7 5.5 6000 24.0 

21 BRB-C×1500×Dy 238.1 6.3 6500 27.5 

22 BRB-C×1500×Dy 223.9 6.7 7000 29.2 

23 BRB-C×1500×Dy 197.4 7.6 7500 33.1 

24 BRB-C×1500×Dy 180.7 8.3 8000 36.2 

25 

2000 

BRB-C×2000×Dy 416.7 4.8 

0.035 

5500 20.9 

26 BRB-C×2000×Dy 363.6 5.5 6000 24.0 

27 BRB-C×2000×Dy 322.6 6.2 6500 27.0 

28 BRB-C×2000×Dy 294.1 6.8 7000 29.6 

29 BRB-C×2000×Dy 270.3 7.4 7500 32.2 

30 BRB-C×2000×Dy 241.1 8.3 8000 36.2 

31 

2500 

BRB-C×2500×Dy 520.8 4.8 

0.035 

5500 20.9 

32 BRB-C×2500×Dy 454.5 5.5 6000 24.0 

33 BRB-C×2500×Dy 403.2 6.2 6500 27.0 

34 BRB-C×2500×Dy 367.6 6.8 7000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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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BRB-C×2500×Dy 333.3 7.5 7500 32.7 

36 BRB-C×2500×Dy 304.9 8.2 8000 35.7 

37 

3000 

BRB-C×3000×Dy 625.1 4.8 

0.035 

5500 20.9 

38 BRB-C×3000×Dy 545.5 5.5 6000 24.0 

39 BRB-C×3000×Dy 483.9 6.2 6500 27.0 

40 BRB-C×3000×Dy 441.2 6.8 7000 29.6 

41 BRB-C×3000×Dy 400.0 7.5 7500 32.7 

42 BRB-C×3000×Dy 365.9 8.2 8000 35.7 

注：BRB-C×500×4.8，BRB 表示屈曲约束支撑，C 表示钢套筒与砂浆（或混凝土）组合约束型，500 表示屈服承载力，Dy 表

示屈服位移。 

表 F.0.2 金属屈服型消能器（剪切型） 

序号 规格型号 屈服力（KN) 
屈服前刚度 

(KN/mm) 
屈服位移(mm) 

屈服后

刚度比 

设计位移

(mm) 

建议耗

能芯材 

1 

MYD-S×200×1.0 

200 

200.0 1.0 

0.025 22 LY225 

2 0.035 26 LY160 

3 0.050 30 LY100 

4 

MYD-S×200×1.5 133.3 1.5 

0.025 30 LY225 

5 0.035 35 LY160 

6 0.050 40 LY100 

7 

MYD-S×300×1.0 

300 

300.0 1.0 

0.025 22 LY225 

8 0.035 26 LY160 

9 0.050 30 LY100 

10 

MYD-S×300×1.5 200.0 1.5 

0.025 30 LY225 

11 0.035 35 LY160 

12 0.050 40 LY100 

13 

MYD-S×400×1.0 

400 

400.0 1.0 

0.025 22 LY225 

14 0.035 26 LY160 

15 0.050 30 LY100 

16 

MYD-S×400×1.5 266.7 1.5 

0.025 30 LY225 

17 0.035 35 LY160 

18 0.050 40 LY100 

19 

MYD-S×600×1.0 

600 

600.0 1.0 

0.025 25 LY225 

20 0.035 30 LY160 

21 0.050 35 LY100 

22 

MYD-S×600×1.5 400.0 1.5 

0.025 35 LY225 

23 0.035 37 LY160 

24 0.050 40 LY100 

25 

MYD-S×800×1.0 

800 

800.0 1.0 

0.025 25 LY225 

26 0.035 30 LY160 

27 0.050 35 LY100 

28 

MYD-S×800×1.5 533.3 1.5 

0.025 35 LY225 

29 0.035 37 LY160 

30 0.050 40 LY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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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YD-S×1000×1.0 

1000 

1000.0 1.0 

0.025 25 LY225 

32 0.035 30 LY160 

33 0.050 35 LY100 

34 

MYD-S×1000×1.5 666.7 1.5 

0.025 35 LY225 

35 0.035 37 LY160 

36 0.050 40 LY100 

37 

MYD-S×1200×1.0 

1200 

1200.0 1.0 

0.025 25 LY225 

38 0.035 30 LY160 

39 0.050 35 LY100 

40 

MYD-S×1200×1.5 800.0 1.5 

0.025 35 LY225 

41 0.035 37 LY160 

42 0.050 40 LY100 

注：MYD-S×200×1.0，MYD 表示金属屈服型耗能器，S 表示由钢材加工而成，200 表示屈服承载力，1.0 表示屈服位移。 

表 F.0.3 摩擦消能器 

序号 规格型号 
起滑位移

（mm） 

起滑摩擦力

(mm) 

初始刚度

(KN/mm) 
设计位移(mm) 

极限位移

(mm) 

1 FD-P-100×0.5 0.5 100 200 60 72 

2 FD-P-200×0.5 0.5 200 400 60 72 

3 FD-P-300×0.5 0.5 300 600 60 72 

4 FD-P-400×0.6 0.6 400 667 60 72 

5 FD-P-600×0.8 0.8 600 750 60 72 

6 FD-P-800×1.0 1.0 800 800 60 72 

注：FD-P-100×0.5，FD 表示摩擦消能器，P 表示板式摩擦消能器，100 表示起滑摩擦力，0.5 表示起滑位移。 

表 F.0.4-1 黏滞消能器 

序号 规格型号 阻尼力 F/KN 
阻尼系数

（KN/(mm/s)α） 
阻尼指数 α 

参考速度

（mm/s） 

1 

VFD-NL×F×U 68＜F≤270 

45 

0.20 

0.25 

0.30 

150~400 

2 40 

3 35 

4 30 

5 25 

6 

VFD-NL×F×U 95＜F≤360 

60 

0.20 

0.25 

0.30 

7 55 

8 50 

9 45 

10 40 

11 35 

12 

VFD-NL×F×U 130＜F≤500 

90 

0.20 

0.25 

0.30 

13 85 

14 80 

15 75 

16 70 

1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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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60 

19 55 

20 50 

21 

VFD-NL×F×U 170＜F≤700 

120 

0.20 

0.25 

0.30 

22 110 

23 100 

24 95 

25 90 

26 85 

27 80 

28 75 

29 70 

30 65 

31 

VFD-NL×F×U 230＜F≤900 

150 

0.20 

0.25 

0.30 

150~400 

32 140 

33 130 

34 120 

35 110 

36 100 

37 95 

38 90 

39 85 

40 

VFD-NL×F×U 270＜F≤1000 

180 

0.20 

0.25 

0.30 

41 170 

42 160 

43 150 

44 140 

45 130 

46 120 

47 110 

48 100 

49 

VFD-NL×F×U 350＜F≤1400 

240 

0.20 

0.25 

0.30 

50 220 

51 200 

52 190 

53 180 

54 170 

55 160 

56 150 

57 140 

58 130 

59 
VFD-NL×F×U 430＜F≤1800 

300 0.20 

0.25 6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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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60 0.30 

62 240 

63 220 

64 200 

65 190 

66 180 

67 170 

68 160 

注：VFD-NL×F×U，VFD 表示黏滞消能器，NL 表示非线性黏滞消能器，F 表示最大阻尼力，U 表示设计容许位移。设计时

宜根据实际工程项目情况复核参考速度。 

表 F.0.4-2 黏滞消能器 

序号 

最大阻尼力 阻尼系数 C 速度指数 α 参考速度 设计位移 

kN kN/（mm/s)α / mm/s mm 

1 150 55 0.2 

100-500 

≥30 

2 150 50 0.2 ≥30 

3 150 45 0.2 ≥30 

4 150 45 0.25 ≥30 

5 150 35 0.25 ≥30 

6 150 30 0.25 ≥30 

7 150 30 0.3 ≥30 

8 150 25 0.3 ≥30 

9 150 20 0.3 ≥30 

10 200 80 0.2 ≥30 

11 200 70 0.2 ≥30 

12 200 60 0.2 ≥30 

13 200 60 0.25 ≥30 

14 200 50 0.25 ≥30 

15 200 42 0.25 ≥30 

16 200 50 0.3 ≥30 

17 200 40 0.3 ≥30 

18 200 31 0.3 ≥30 

19 300 120 0.2 ≥30 

20 300 100 0.2 ≥30 

21 300 85 0.2 ≥30 

22 300 90 0.25 ≥30 

23 300 75 0.25 ≥30 

24 300 63 0.25 ≥30 

25 300 70 0.3 ≥30 

26 300 55 0.3 ≥30 

27 300 45 0.3 ≥30 

28 400 155 0.2 ≥30 

29 400 135 0.2 ≥30 

30 400 115 0.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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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400 125 0.25 ≥30 

32 400 100 0.25 ≥30 

33 400 85 0.25 ≥30 

34 400 100 0.3 ≥30 

35 400 80 0.3 ≥30 

36 400 62 0.3 ≥30 

37 500 195 0.2 ≥30 

38 500 170 0.2 ≥30 

39 500 145 0.2 ≥30 

40 500 155 0.25 ≥30 

41 500 130 0.25 ≥30 

42 500 105 0.25 ≥30 

43 500 120 0.3 ≥30 

44 500 100 0.3 ≥30 

45 500 80 0.3 ≥30 

46 600 235 0.2 ≥30 

47 600 200 0.2 ≥30 

48 600 175 0.2 ≥30 

49 600 180 0.25 ≥30 

50 600 155 0.25 ≥30 

51 600 130 0.25 ≥30 

52 600 150 0.3 ≥30 

53 600 120 0.3 ≥30 

54 600 95 0.3 ≥30 

55 700 270 0.2 ≥30 

56 700 240 0.2 ≥30 

57 700 205 0.2 ≥30 

58 700 210 0.25 ≥30 

59 700 180 0.25 ≥30 

60 700 150 0.25 ≥30 

61 700 165 0.3 ≥30 

62 700 135 0.3 ≥30 

63 700 110 0.3 ≥30 

64 800 310 0.2 ≥30 

65 800 270 0.2 ≥30 

66 800 230 0.2 ≥30 

67 800 250 0.25 ≥30 

68 800 205 0.25 ≥30 

69 800 170 0.25 ≥30 

70 800 190 0.3 ≥30 

71 800 160 0.3 ≥30 

72 800 125 0.3 ≥30 

82 1000 390 0.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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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1000 340 0.2 ≥30 

84 1000 290 0.2 ≥30 

85 1000 310 0.25 ≥30 

86 1000 260 0.25 ≥30 

87 1000 210 0.25 ≥30 

88 1000 240 0.3 ≥30 

89 1000 195 0.3 ≥30 

90 1000 155 0.3 ≥30 

注：本表未给出黏滞消能器的速度，速度根据实际减隔震设计计算得到，本表不做限定。设计位移建议间隔 15mm 一个档位。 

表 F.0.5 隔震层用黏滞阻尼器（VFD） 

设计阻尼力 

（kN） 阻尼系数 C [kN/(s/mm)
α

] 速度指数α 
产品设计位移 

(mm) 

800 230/215/200 

0.2 ≤±660 

1000 290/270/250 

1200 345/325/300 

1400 405/380/350 

1600 460/430/400 

2000 575/540/500 

800 170/155/140 

0.25 ≤±660 

1000 210/195/175 

1200 255/235/215 

1400 295/270/250 

1600 340/310/285 

2000 420/390/355 

800 125/110/100 

0.3 ≤±660 

1000 155/140/125 

1200 185/170/150 

1400 215/195/175 

1600 245/225/200 

2000 310/280/250 

注：本表未给出黏滞消能器的速度，速度根据实际减隔震设计计算得到，本表不做限定。 

表 F.0.6 黏滞阻尼墙 

序号 规格型号 
阻尼系数 

（KN/(mm/s)α） 
阻尼指数 α 

参考速度 

（mm/s） 

1 VFW-NL×F×U 22 0.45 

150 
2 VFW-NL×F×U 44 0.45 

3 VFW-NL×F×U 66 0.45 

4 VFW-NL×F×U 88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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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FW-NL×F×U 110 0.45 

6 VFW-NL×F×U 132 0.45 

7 VFW-NL×F×U 154 0.45 

8 VFW-NL×F×U 176 0.45 

9 VFW-NL×F×U 198 0.45 

10 VFW-NL×F×U 220 0.45 

11 VFW-NL×F×U 242 0.45 

12 VFW-NL×F×U 264 0.45 

注：VFW-NL×F×U，VFW 表示黏滞阻尼墙，NL 表示非线性黏滞阻尼墙，F 表示最大阻尼力，U 表示设计容许位移。设计

时宜根据实际工程项目情况复核参考速度。 

表 F.0.7 黏弹性消能器 

序号 规格型号 
设计阻尼力

（kN） 

阻尼系数 

（kN/(mm/s)α） 
阻尼指数 α 

储能刚度 

（kN/mm） 

1 VED-P×200×100 200 50 0.2 12.5 

2 VED-P×400×100 400 100 0.2 25 

3 VED-P×600×100 600 150 0.2 31.3 

4 VED-P×800×100 800 200 0.2 37.5 

注：VED-P×200×100，VED 表示黏弹性消能器，P 表示板式黏弹性消能器，200 表示设计阻尼力，100 表示表观剪应变设计

值为 100%。储能刚度的参考加载频率为 1Hz，设计时可近似取该值为等效刚度值。 

表 F.0.8 金属复合型阻尼器(MFD) 

规格型号 屈服力（kN） 屈服位移（mm） 设计位移（mm） 屈服后刚度比 

MFD-100×1.0 100 1.0 ≤70 0.014 

MFD-200×1.0 200 1.0 ≤70 0.014 

MFD-300×1.0 300 1.0 ≤70 0.014 

MFD-400×1.0 400 1.0 ≤70 0.014 

MFD-500×1.0 500 1.0 ≤70 0.014 

注：MFD-200×1.0，MFD 表示金属复合型阻尼器，200 表示屈服力，1.0 表示屈服位移。 

表 F.0.9 复合减震墙板消能器 

规格型号 屈服力（kN） 屈服位移（mm） 设计位移（mm） 屈服后刚度比 

EDW-38.3×2.85 38.3 2.85 ≤70 0.03 

EDW-47.5×2.85 47.5 2.85 ≤70 0.03 

注：EDW-38.3×2.85，EDW 表示复合墙板消能器，38.3 表示屈服力，2.85 表示屈服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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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屈曲约束支撑的连接节点承载力验算 

G.0.1 耗能型屈曲约束支撑与结构的连接节点设计的作用力，应取屈曲约束支撑极限承载力

的 1.2 倍。用作提高结构抗侧刚度的承载型屈曲约束支撑，当其在罕遇地震作用下仍然处于

弹性状态时，可按屈曲约束支撑（BRB）的计算内力的 1.2 倍取值。 

G.0.2 当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时，螺栓数目 n 可由下式确定： 

max1.2

0.9

y

f

N
n

n P
        (G.0.2-1) 

式中：nf——螺栓连接的剪切面数量； 

μ——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 的有关规

定采用； 

P——每个高强螺栓的预拉力(kN)，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 的

有关规定采用。 

Nymax——屈曲约束支撑的极限承载力，可按下式计算： 

max 1y y yN f A           (G.0.2-2) 

ω——应变强化调整系数，可按表 F.0.2 采用； 

ηy——核心单元钢材的超强系数，可按表 F.0.2 采用，材性试验实测值不应超出表中

数值 15％； 

fy——核心单元钢材的屈服强度(N/mm2)； 

A1——核心单元工作段截面积(mm2)。 

表 G.0.2 核心单元钢材的超强系数 ηy及应变强化调整系数 ω 

钢材牌号 ηy ω 

Q235 1.25 1.5 

Q195 1.15 1.5 

低屈服点钢（fy≤160 N/mm2） 1.10 2.0 

G.0.3 当采用焊接连接时，焊缝承载力设计值 Nf应满足下式要求： 

max1.2f yN N         (G.0.3) 

G.0.4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屈曲约束支撑与结构的连接节点板不应发生强度破坏与平面外屈

曲破坏。节点板的强度及稳定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节点处板件在拉、剪作用下的强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ymax
1.2

( )i i

N
f

A



; i iA tl ;

2

i

1

1 2cos
i





       (G.0.4-1) 

式中：Ai—第 i 段破坏面的截面积，当为螺栓连接时，应取净截面面积(mm)； 

li—第 i 破坏段的长度，应取板件中最危险的破坏线长度(图 G.0.4-1)(mm)； 

t—节点板厚度； 

f—节点板屈服强度； 

ηi—第 i 段的拉剪折算系数； 

αi—第段破坏线与拉力轴线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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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焊接连接                    b)螺栓连接           c）节点板受拉计算简图 

图 G.0.4-1 节点板的拉剪撕裂 

2 节点板的强度除可按本标准第 G.0.4-2 计算外，也可采用有效宽度法按下式计算： 

    
max1.2 y

e

N
f

b t
                          (G.0.4-2) 

式中：be——板件的有效宽度（图 G.0.4-2）（mm）；当用螺栓(或铆钉)连接时，应减去孔

径，孔径应取比螺栓（或铆钉）标称尺寸大 4mm。 

 

a)焊接连接                   b)螺栓连接 

图 G.0.4-2 节点板有效宽度 

3 对有竖腹杆相连的节点板，当 c/t≤15εk 时（ 235 /k yf  ），可不计算稳定，否则应

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 附录 G 进行稳定计算，在任何情况下，c/t 不

得大于 22εk，c 为受压腹杆连接肢端面中点沿腹杆轴线方向至弦杆的净距离（图 G.0.4-3）。 

 

图 G.0.4-3 节点板的受压稳定 

G.0.5 屈曲约束支撑与结构的连接节点板的内力分析可根据其受力特点及几何关系采用均

匀力法或泛均匀力法，符合下列规定： 

1 均匀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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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0.5-1 均力法中工作控制点及传力示意 

当节点板尺寸满足式 G.0.5-1 的要求时（图 G.0.5-1），节点板与梁柱的连接处的承受剪

力和轴力可按式 F.0.5-2 计算。 

注：图中 P 为支撑所受的轴力；θ 为 P 与梁中心线的夹角，连接截面上不产生弯矩须满

足下述平衡方程： 

  tan 𝜃 =
𝑒𝑏 +β

𝑒𝑐 +𝛼
         (G.0.5-1) 

式中：α—节点板在梁翼缘表面处的合力中心距梁端的理想水平长度； 

β—节点板在柱翼缘表面处的合力中心距梁上翼缘的理想竖向长度； 

eb—梁的形心线距节点板表面的竖向距离: 

ec—柱的形心线距节点板表面的水平距离。 

连接板与梁柱相交处的竖向力和水平力分别为： 

𝑉𝑢𝑐 =
𝛽

𝛾
𝑃         （G.0.5-2a） 

𝐻𝑢𝑐 =
𝑒𝑐

𝛾
𝑃        （G.0.5-2b） 

𝐻𝑢𝑏 =
𝛼

𝛾
𝑃        （G.0.5-2c） 

𝑉𝑢𝑏 =
𝑒𝑏

𝛾
𝑃        （G.0.5-2d） 

γ = √（α + ec）
2
+（β + eb）

2
         (G.0.5-2e) 

式中：Vuc—连接板与梁相交处的竖向力； 

Huc—连接板与梁相交处的水平力； 

Vub—连接板与柱相交处的竖向力； 

Hub—连接板与柱相交处的水平力。 

2 泛均匀力法 

当节点板尺寸不满足式 G.0.5-1 的要求时（图 G.0.5-1），节点板与梁柱的连接处的承受

剪力和轴力可按式 G.0.5-3 计算，见图 G.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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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0.5-2 泛均力法中工作控制点及传力示意 

uc max

sinc

b U

e
H P

e







                             (G.0.5-3a) 

ub max

[( )cos sin )]

( )

b b U c

U b U

e e e
V P

a e

  



 



           (G.0.5-3b) 

ub max cos ucH P H                             (G.0.5-3c) 

uc max sin ubV P V                               (G.0.5-3d) 

式中：Vuc—连接板与梁相交处的竖向力； 

Huc—连接板与梁相交处的水平力； 

Vub—连接板与柱相交处的竖向力； 

Hub—连接板与柱相交处的水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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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隔震工程专用标识 

H.0.1 新建、改建、扩建建筑隔震工程均应设置隔震工程专用标识。专用标识不应被遮挡、

覆盖。工程设计文件中应对专用标识的设置提出明确要求。隔震工程专用标识的安装应纳入

隔震专项验收范围。竣工验收后，建筑隔震工程专用标识应纳入隔震建筑全生命周期内的物

业维护和管理工作范围。 

H.0.2 隔震工程专用标识形式简明、图文并茂，设置于隔震建筑特定位置，为项目业主、施

工方、使用者、物业管理及维护人员提供必要的隔震工程技术信息，避免使用中的不当行为

影响隔震功能，促进隔震建筑的正常使用、合理维护，指导人员遇震时正确疏散。隔震装置

（如隔震支座等）标识应由供应商随产品提供，其他隔震专用标识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制作，

施工单位负责安装。更换隔震装置时，应同时更换相应标识。 

H.0.3 隔震工程专用标识分为如下两类： 

1 隔震建筑工程主标识。 

2 其他专用标识，包括隔震支座标识、隔离缝（隔震沟）标识、隔震楼层标识、穿越隔

震层部位的可移动管线标识、隔震层检修口（吊装口）标识、疏散避让标识、地面隔震间距

标识和智能监测支座标识等。 

H.0.4 建筑隔震工程专用标识为正方形，采用标牌或标签形式，图形和文字信息应便于识读，

图形部分为白底蓝图，文字信息部分为蓝底白字。 

H.0.5 地面隔震沟在某些隐蔽部位可能被占压，可采用黄色警示标线予以标示，并设置禁止

占压提示文字。 

H.0.6 当确有必要时，可根据工程实际需要在标识中增设其他语言文字。 

H.0.7 标识图样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隔震建筑工程主标识： 

1）尺寸可采用 600mm×600mm（宽×高）； 

2）颜色可采用深蓝色 C90 M70 Y0 K35 / R17 G57 B125； 

3）中文标题可采用 85 号方正大黑简体，英文标题可采用 55 号方正黑体简体； 

4）中文说明文字可采用 35 号方正黑体简体； 

5）中文正文表头可采用 35 号方正黑体简体，中文表格正文可采用 45 号方正黑体简

体。 

 

图 H.0.7-1 隔震建筑工程主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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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隔震支座标识： 

1）尺寸可采用 200mm×200mm（宽×高）； 

2）颜色可采用深蓝色 C90 M70 Y0 K35 / R17 G57 B125； 

3）中文标题可采用 45 号方正大黑简体，英文标题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4）中文注意事项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中文正文表格文字可采用 15 号方正黑

体简体。 

 

图 H.0.7-2 隔震支座标识 

3 隔离缝（隔震沟）标识  

1）尺寸可采用 200mm×200mm（宽×高）；  

2）颜色可采用深蓝色 C90 M70 Y0 K35 / R17 G57 B125；  

3）中文标题可采用 45 号方正大黑简体，英文标题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4）中文注意事项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图 H.0.7-3 隔离缝（隔震沟）标识 

4 隔震层标识 

1）尺寸可采用 200mm×200mm（宽×高）； 

2）颜色可采用深蓝色 C90 M70 Y0 K35 / R17 G57 B125； 

3）中文标题可采用 45 号方正大黑简体，英文标题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4）中文注意事项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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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0.7-4 隔震层标识  

5 隔震管线标识  

1）尺寸可采用 200mm×200mm（宽×高）；  

2）颜色可采用深蓝色 C90 M70 Y0 K35 / R17 G57 B125；  

3）中文标题可采用 45 号方正大黑简体，英文标题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4）中文注意事项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图 H.0.7-5 隔震管线标识 

6 隔震层检修口标识  

1）尺寸可采用 200mm×200mm（宽×高）；  

2）颜色可采用深蓝色 C90 M70 Y0 K35 / R17 G57 B125；  

3）中文标题可采用 45 号方正大黑简体，英文标题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4）中文注意事项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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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0.7-6 隔震层检修口标识  

7 隔震楼梯标识 

1）尺寸可采用 200mm×200mm（宽×高）； 

2）颜色可采用深蓝色 C90 M70 Y0 K35 / R17 G57 B125； 

3）中文标题可采用 45 号方正大黑简体，英文标题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4）中文注意事项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图 H.0.7-7 隔震楼梯标识 

8 地面隔震间距标识 

1）尺寸可采用 200mm×200mm（宽×高）； 

2）颜色可采用深蓝色 C90 M70 Y0 K35 / R17 G57 B125； 

3）中文标题可采用 45 号方正大黑简体，英文标题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4）中文注意事项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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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0.7-8 地面隔震间距标识 

9 疏散避让标识  

1）尺寸可采用 200mm×200mm（宽×高）；  

2）颜色可采用深蓝色 C90 M70 Y0 K35 / R17 G57 B125；  

3）中文标题可采用 45 号方正大黑简体，英文标题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4）中文注意事项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图 H.0.7-9 疏散避让标识 

10 智能监测支座标识 

1）尺寸可采用 200mm×200mm（宽×高）；  

2）颜色可采用深蓝色 C90 M70 Y0 K35 / R17 G57 B125；  

3）中文标题可采用 45 号方正大黑简体，英文标题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4）中文注意事项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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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注意事项：禁止在隔震支座上涂抹腐蚀性物质，禁止在隔震支座周围摆放易燃、

易爆物品，禁止触碰支座传感器及电路。 

11 防火构造标识 

1）尺寸可采用 200mm×200mm（宽×高）；  

2）颜色可采用深蓝色 C90 M70 Y0 K35 / R17 G57 B125；  

3）中文标题可采用 45 号方正大黑简体，英文标题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4）中文注意事项可采用 20 号方正黑体简体。 

 

 

 

 

 

 

 

 

 

 

 

 

 

 

标识注意事项：禁止在隔震支座上涂抹腐蚀性物质，禁止在隔震支座周围摆放易燃、易

爆物品，禁止私自拆除防火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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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减震工程专用标识 

J.0.1 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减震工程均应设置减震工程专用标识。专用标识不应被遮挡、

覆盖。工程设计文件中应对专用标识的设置提出明确要求。减震工程专用标识的安装应纳入

减震专项验收范围。竣工验收后，建筑减震工程专用标识应纳入减震建筑全生命周期内的物

业维护和管理工作范围。 

J.0.2 减震装置（如阻尼器等）标识应由供应商随产品提供，其他减震专用标识应由建设单

位委托制作，施工单位负责安装。更换减震装置时，应同时更换相应标识。 

J.0.3 减震工程专用标识中，主标识应反映工程基本信息，包括减震工程标志、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主要减震装置的产品供应商、减震专项工程验

收日期、减震元件标识等。 

J.0.4 减震工程专用标识应采用耐久性好、易于清洁、不易腐蚀生锈变质的不燃或难燃材料

制作，如铜、铝、不锈钢等。同一项目宜采用统一标识材料。 

J.0.5 减震工程专用标识在安装前应由设计方确认内容正确，安装后应形成标识数量和样式

清单，纳入减震专项工程验收资料，并提供给后续物业管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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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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